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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如妙谛－古代佛教艺术

Truth of Wisdom-Buddhist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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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京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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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正2015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
BEIJING DONGZHENG AUTUMN AUCTIONS 2015

预  展  时  间：2015年11月17日至11月18日 10:00-19:00

拍  卖  时  间：2015年11月19日

预展及拍卖地点：北京凯宾斯基饭店  三层宴会厅

拍  卖  场  次：平凡之外-尚品及珍稀佳酿 2015年11月19日 星期四 10:30

 中国书画 2015年11月19日 星期四 13:00

 紫器东来—紫砂茶道具 2015年11月19日 星期四 13:30

 明清宫廷御瓷 2015年11月19日 星期四 14:30

 聚砚会心－历代名砚 2015年11月19日 星期四 15:00

 真如妙谛－古代佛教艺术 2015年11月19日 星期四 15:30

 明清宫廷工艺美术 2015年11月19日 星期四 16:00

Preview: 10:00-19:00  17 - 18 Nov. 2015

Auction: 19 Nov. 2015

Address: Kempinski Hotel Beijing Lufthansa Center( The Third Floor Ballroom ) 

Sessions: Beyond Ordinary- Luxury Goods and Limited Spirits 10:30 Thursday 19 Nov. 2015 

 Chinese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13:00 Thursday 19 Nov. 2015

 Fine Craft of The EastÑ Tea and Tea Set Properties 13:30 Thursday 19 Nov. 2015

 Ming and Qing Imperial Ceramics 14:30 Thursday 19 Nov. 2015

 Selection of Past Dyansties Precious Inkstons 15:00 Thursday 19 Nov. 2015

 Truth of Wisdom-Buddhist art 15:30 Thursday 19 Nov. 2015

 Ming and Qing Imperial  Works of Art 16:00 Thursday 19 Nov. 2015





●	 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举办的拍卖活动均依据本图录中所附之

拍卖规则进行，参加拍卖活动的相关各方必须仔细阅读并予以

遵守。

●	 本公司特别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或品质，对拍卖标的

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竞买人应亲自审看拍卖标的原物。如欲	

进一步了解拍卖标的资料，请向业务人员咨询。

●	 竞买人办理竞买号牌前需交纳保证金

	 人民币叁拾万元（RMB	300,000）

●	 若竞投成功，买受人须自拍卖成交日起七日内向北京东正拍卖

有限公司支付落槌价及相当于落槌价15%的佣金及其他各项费

用，并领取拍卖标的(包装及搬运费用、运输保险费用、出境鉴

定费自行承担)。

●	 本场拍卖图录上所标识的价格均以人民币为结算单位。

●	 	本场拍卖提供线上直播服务：

	 雅昌艺术网

	 www.dongzhengauction.com

	

●	 	本图录版权属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书面许

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对本图录的任何部分进行复制或进行其他

任何形式的使用。

●	 本公司为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企业自律公约成员单位。

●	 本场所有拍卖标的本公司均不予办理出境手续。

敬请注意
IMPORTANT NOTICE

媒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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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1  铜红度母像  十一世纪  高5.7cm

估价：15,000-25,000

6002  铜摧破金刚像  十二世纪  高7.9cm

估价：60,000-80,000



6003  黄铜嵌红铜白银宝冠释迦牟尼佛像  十世纪  高7.6cm

估价：80,000-100,000



6004  铜文殊菩萨像  十二世纪  高12.5cm

估价：120,000-150,000



6005  铜鎏金仁钦贝像  十四世纪  高12.9cm

估价：300,000-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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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8  铜鎏金胜乐金刚像  十四世纪  高8.8cm

估价：250,000-350,000



6009  铜鎏金释迦牟尼佛像  十五世纪  高15.3cm

估价：80,000-100,000



6010  黄铜嵌红铜白银弥勒佛像  十三世纪  高17.8cm

估价：100,000-150,000



6011  铜鎏金罗汉像  十六世纪  高13cm

估价：70,000-80,000

6012  铜鎏金绿度母像  十三至十四世纪  高50cm

估价：2,000,000-3,000,000





6013  紫檀木雕大成就者像  十六世纪  高16.5cm

估价：70,000-80,000



6014  铜鎏金金刚杵  明永乐  长17.2cm

估价：180,000-220,000

6015  铜错金银金刚橛  十六世纪  长16.3cm

估价：120,000-150,000



6016  铜鎏金绿度母像  十五世纪  高9.6cm

估价：60,000-80,000

6017  铜鎏金阿弥陀佛像  十五世纪  高12.6cm

估价：80,000-100,000



6018  铜鎏金大威德金刚像  十五世纪  高12cm

估价：200,000-300,000



6019  铜毗卢巴像  十五世纪 

估价：100,000-120,000





6020  铜鎏金大持金刚像  十四世纪  高44.5cm

估价：2,500,000-3,500,000



6021  铜金刚亥母像  十六世纪  高11cm

估价：50,000-60,000

6022  黄铜嵌红铜白银四臂观音像  十六世纪  高11.5cm

估价：60,000-80,000



6023  银鎏金仁钦贝像  十五至十六世纪  高7.3cm

估价：120,000-150,000



6024  铜鎏金喜金刚像  十六世纪  高17.5cm

估价：800,000-1,200,000





6025  铜鎏金绿度母像  十六世纪  高15.1cm

估价：200,000-250,000



6026  铜鎏金金刚瑜伽母像  十七世纪  高19.2cm

来源：美国著名古董商Doris Wiener（1922-2011）旧藏

估价：150,000-180,000







6027  铜鎏金文殊菩萨像  十七世纪  高40.5cm

来源：伦敦罗西家族旧藏  估价：16,000,000-1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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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0  铜鎏金绿度母像、大梵天像  十六世纪、十七世纪  高11.6cm、高10.1cm 

估价：100,000-120,000



6031  铜鎏金菩提塔、尊胜塔  十八世纪  高21.5cm、高18.6cm  

估价：100,000-150,000



6032  木雕漆金六臂玛哈嘎拉像  清乾隆  高17cm

估价：250,000-300,000



6033  铜鎏金关平像  清乾隆  高14.3cm

估价：350,000-400,000



6034  铜鎏金无量寿佛  十八世纪  高21.5cm

估价：120,000-150,000



6035  铜鎏金阿弥陀佛像  明  高58.5cm

估价：1,500,000-1,800,000



梦
境

 
 

昨
夜
一
梦
，
随
一
丝
云
花
恍
恍
惚
惚
灵
魂
出
窍
，
置
身
于
千
年
古
刹
、
青
灯
古
卷
。
香
烟
袅
袅
之
下
仿
佛
历
经
千
万
年
，
看
见
时
间
在
树
上
刻
下
深
深

的
年
轮
，
岩
石
风
化
为
尘
埃
。
沧
海
桑
田
，
唯
有
颔
首
微
笑
的
佛
陀
，
持
各
异
的
手
印
静
默
在
绿
叶
红
花
影
映
之
中
。

 
 

庄
生
晓
梦
迷
蝴
蝶
，
梦
醒
时
分
但
见
得
『
他
』
与
『
他
』
安
然
端
坐
。
远
远
观
之
，
似
在
苍
穹
之
下
，
依
傍
山
脚
处
与
雕
梁
画
栋
交
相
辉
映
。1

4

世
纪

藏
中
的
金
刚
总
持
悲
智
双
圆
，1

7
世
纪
的
扎
纳
巴
扎
尔
描
绘
的
举
剑
文
殊
妙
相
庄
严
，
任
凭
悠
悠
时
光
见
证
过
去
的
和
鸣
。

造
像

闲
看
花
开
，
静
待
花
落
，
冷
暖
自
知
，
干
净
如
始—

唯
美
，
是
他
们
不
变
的
坚
守
。

一
、
金
刚
总
持

 
 

雪
域
高
原
的
艺
术
家
以
卓
越
精
湛
的
技
艺
为
金
刚
总
持
谱
出
最
浪
漫
灵
动
的
精
彩
。
金
刚
总
持
象
征
永
恒
不
变
的
佛
性
。
信
徒
敬
奉
其
为
本
初
佛
，
乃

最
原
始
、
最
根
本
之
佛
，
即
以
此
佛
为
诸
法
的
本
源
、
万
物
的
创
造
者
；
也
有
认
为
他
是
法
、
报
、
化
三
身
的
总
集
；
或
是
总
摄
了
五
方
佛
的
智
慧
与
功
德

⋯
⋯

但
不
管
怎
样
他
是
藏
传
佛

教
崇
奉
的
最
高
尊
神
。

公
元1

4

世
纪
，
西
藏
的
塑
像
艺

术
形
成
了
自
己
的
一
派
风
格
。
这
尊
精
美
的1

4

世
纪
铜
镏
金
金
刚
总
持
造
像

高4
3

厘
米
，
结
全
跏
趺
坐
于
莲

花
宝
座
之
上
，
结
金
刚
吽
迦
罗
印—

双

手
置
胸
前
交
叉
各
结
期
克
印
，

左
右
手
分
别
持
金
刚
铃
和
金
刚
杵
。
对
于

金
刚
总
持
的
刻
画
并
不
容
易
，

没
有
言
语
、
没
有
辞
藻
，
仅
仅
依
靠
起
伏

的
轮
廓
曲
线
，
却
要
将
菩
萨
内

心
的
慈
悲
与
智
慧
统
一
结
合
。

 
 

在
这
片
信
佛
的
天
地
，
金

刚
总
持
头
顶
高
束
发
髻
，
微
微
呈
螺
旋

纹
，
头
戴
五
叶
花
冠
，
冠
上
镶

满
华
贵
宝
石
，
虽
原
配
之
石
有
佚
，
却
依

旧
浪
漫
而
迷
人
；
耳
际
宝
缯
呈

U

字
形
向
外
翻
卷
，
耳
下
垂
大
圆
环
；
面

相
方
圆
，
额
头
饱
满
光
洁
，
下
颚
向
外
略
微
凸
出
而
向
上
短
收
，
微
微
可
见
其
受
尼
泊
尔
风
格
影
响
（
西
藏
中
部
过
去

有
汇
聚
了
许
多
地
区
的
工
匠
，
其
中
尼
泊
尔
工
匠
阿
尼
哥
在
藏
尤
为
著
名
，
因
此
早
期
藏
中
的
佛
像
受
尼
泊
尔
影
响
较

宗
教
之
外
的
唯
美
永
恒

北
京
东
正
佛
像
部

大
）
；
端
正
而
悲
切
的
面
容
，
双
眉
以
刻
阴
线
的
方
式
挑
起
，
从
而
舒
展
开
优
美
自
在
的
弧
度
；
眼
眸
微
睁
，
似
早
已
洞
察
尘
世
纷
扰
；
菩
萨
的
沉
静
和
笃

实
让
人
心
安
，
轻
扬
的
嘴
角
是
金
刚
总
持
恰
到
好
处
的
笑
颜
，
饱
含
对
世
间
万
物
的
慈
爱
和
怜
悯
。
上
身
袒
露
，
饱
满
而
不
显
夸
张
的
躯
体
向
一
侧
微
微
扭

动
，
为

庄
严
造
像
添
上
一
抹
灵
动
，
饰
以
璎
珞
、
项
圈
、
臂
钏
、
手
镯
、
等
精
美
珠
宝
，
尽
显
艺
术
家
对
佛
像
的
虔

诚
与
用

心
。
沿
着
浑
圆
的
双
臂
看
去
，
双
手
于
胸
前
交
叉
结
金
刚
吽
迦
罗
印
，
左
右
手
分
别
持
金
刚
铃
和
金
刚
杵
：
铃

和
杵
分

别
表
示
智
慧
与
方
便
，
象
征
悲
智
双
运
，
本
质
纯
净
，
代
表
了
密
教
的
最
高
修
行
成
就
，
这
是
他
身
份
的
标

志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其
对
于
双
手
刻
画
工
艺
之
考
究
，
包
满
柔
和
的
十
指
上
，
可
以
见
得
超
过
指
甲
盖
而
稍
稍
外
翻
的

指
尖
，

与
此
相
对
应
的
还
有
造
像
的
十
个
脚
趾
，
他

们
也
同
样
圆
满
的
外
翻

着
，
这

原
是
尼
泊
尔
马
拉
王
朝
精
美
造
像
的
风
格
，

而
延
续
至
西
藏
，
依
然
是

不
变
的

匠
心
独
运
。
金
刚
总
持
以
全
跏
趺
姿
态
端
坐

于
莲
花
宝
座
之
上
，
腰
际

以
及
腿

部
同
样
配
以
腰
饰
、
足
钏
等
精
美
饰
品
，
仿

佛
有
风
吹
来
便
能
叮
当
作

响
。
裤

子
上
以
阴
线
刻
出
缠
枝
莲
；
微
微
鼓
起
的
膝

盖
连
带
着
小
腿
肚
的
肌
肉

划
出
匀
称
传
神
的
比
例
，
更
使
佛
像
洋
溢
着
充
沛
的
活
力
。

 
 

束
腰
仰
覆
式
莲
花
座
，
莲
瓣
表
面
起
伏
平
缓
，
绕
底
座
一
圈
盛
开
，
莲
坐
上
下
缘
均
有

连
珠
纹
装
饰
，
上
层
落
地

珠
颗
颗
圆
润
饱
满
，
下
层
隽
永
精
巧
。
源
于
中
亚
，
吐
蕃
，
唐
朝
的
连
珠
纹
如
何
不
是
数
百

年
前
各
族
之
间
文
化
、
艺

术
互
通
往
来
的
见
证
。
莲
座
底
部
同
样
阴
刻
卷
草
莲
花
纹
饰
，
与
金
刚
总
持
裤
腿
上
的
纹
样

前
后
呼
应
，
相
得
益
彰
。

镶
嵌
的
宝
石
与
华
丽
的
璎
珞
交
织
着
编
写
了
艺
术
家
心
头
绚
丽
烂
漫
的
美
梦
，
从
而
迸
发
出
艺
术
的
灵
光
；
他
，
柔
和
大
气
而
灵
动
唯
美
，
早
已
跳
脱
出
宗

教
艺
术
的
审
美
，
叫
人
流
连
忘
返
。

只
一
眼
，
便
足
以
成
为
深
入
心
底
的
芳
华
。

二
、
举
剑
文
殊

 
 

1
7

世
纪
后
半
叶
至1

8

世
纪
喀
尔
喀
蒙
古
的
一
世
哲
布
尊
丹
扎
纳
巴
扎
尔
造
像
，
为
佛
教
造
像
史
增
添
了
一
页
宝
贵
的
篇
章
。
东
印
度
帕
拉
和
尼
泊
尔
古

老
的
艺
术
遗
产
通
过
西
藏
，
到
了
扎
纳
巴
扎
尔
手
中
，
在
漠
北
蒙
古
开
出
了
独
特
的
花
朵
。

在
蒙
古
的
文
献
记
载

里
，
『
扎
纳
巴
扎
尔
』
已
经
成
为
喀
尔
喀
蒙
古
最
有
知
名
度
的
符
号
，
他
精
湛
作
品
却

达
到
了1

7

世
纪
蒙
古

铸
造
艺
术
的
高
峰
。
一
世
哲
布
尊
丹
巴
扎
纳
巴
扎
尔
（1

6
3
5
-
1
7
2
3

）
是
一
位
性
格
复

杂
而
又
矛
盾
的
人

物
，
他
的
身
材
约
有
两
米
之
高
， 

肩
膀
宽
厚
，
然
而
这
个
魁
梧
的
汉
子
却
有
一
双
不
平

凡
而
灵
巧
的
手
和
敏

锐
的
眼
睛
， 

他
能
成
年
累
月
地
在
麦
粒
大
小
的
物
品
上
精
雕
细
刻
。

 
 

这
尊
由
扎
纳
巴

扎
尔
塑
造
，
高4

1

厘
米
的
文
殊
菩
萨
原
为
国
际
著
名
古
董
商R

o
ssi 

&
 
R
o
ssi

珍
藏
，
是

典
型
一
世
哲
布
尊
丹

巴
在
位
时
之
作
，
举
剑
文
殊
在
平
静
和
悦
之
外
，
还
透
露
出
春
天
般
的
青
春
气
息
，
胸

部
肌
肉
丰
满
圆
润
，

臂
膀
紧
实
有
力
，
腰
肢
柔
和
，
比
例
匀
称
。
置
于
面
前
，
怀
抱
艺
术
家
善
意
温
暖
的
执

着
，
闭
上
双
眼
仿
佛

可
以
感
知
到
造
像
肌
肤
的
质
感
和
温
度
。

三
水
仓
撰
文



 
 

文
殊
菩
萨
从
来
都
是
智
慧
的
象
征
，
佛
经
中
讲
：
『
修
持
文
殊
法
，
可
增
一
切
福
德
、
智
慧
、
坚
固
记
忆
，
令
得
聪
辩
，
口
演
八
方
妙
法
，
了
知
诸
法

真
实
意
，
消
除

愚
痴
、
音
哑
及
语
业
诸
障
，
可
令
众
生
团
结
，
遣
除
违
缘
障
碍
。
』

文
殊
菩
萨
结
咖

跌
坐
于
仰
莲
花
圆
座
。
头
微
微
前
倾
，
眼
作
俯
视
状
，
肌
体
健
壮
。
从
整
体
上
看
来
给
人
以
庄
严
稳

重

的

感

觉

，

而
又
无
呆
板
强
直
之
弱
点
，
这
实
赖
于
扎
纳
巴
扎
尔
处
理
造
像
手
印
、
足
结
枷
肤
时
注
意
其
动
态
的

协

调

适

度

。

文
殊
菩
萨
左
手
轻
拈
青

莲
花
，
花
上
放
般
若
经
梵
箧
，
表
示
般

若
之
智
一
尘
不

染
；
右
手
高
举
宝
剑
，

以
金
刚
宝
剑
能
斩
群
魔
，
比
喻
大
智
慧

好
像
一
把
锋
利

的
宝
剑
，
能
断
一
切
无

明
烦
恼
，
同
时
双
手
一
高
一
低
的
分
布

打
破
了
菩
萨
对

称
的
格
局
， 

呈
现
出
柔

和
生
动
之
态
。
足
趾
之
拇
趾
短
，
二
至

五
趾
稍
长
，
拇

趾
外
张
与
二
趾
分
开
。

 
 

文
殊
菩
萨

头
戴
五
瓣
形
宝
冠
，
耳

际
后
方
有
向
外
展
开
的
扇
形
冠
结
，
下

方
是
呈U

形
的
缯
带
。 

耳
垂
修
长
，
下
挂
大
耳
环
及
肩
部
，
束
发
垂
落
于
肩

上
。
相
貌
有
一
些
外
来
的
面
目
特
征
，

如
眉
弓
与
鼻
梁
的
直
接
衔
接
是
来
自
帕
拉
王
朝
造
像
，
却
又
不
完
全
是
机
械

性
地
模
仿
，
而
是
减
弱
了
帕
拉
造
像
眉

弓
和
奔
梁
的
弯
曲
度
，
使
其
接
近
蒙
族
面
相
。
在
《
扎
纳
巴
扎
尔
的
佛
造
像

风
格
研
究
》
一
文
中
对
扎
纳
巴
扎
尔
的

特
点
这
样
论
述
：
『
两
眼
比
帕
拉
佛
眼
要
短
得
多
，
然
而
比
蒙
古
人
的
眼
睛
又
要
长
些
。
口
的
轮
廓
也
是
如
此
，
帕
拉
王
朝
造
像
之
口
长
约
为
鼻
宽
之
倍
，

上
唇
甚
薄
，
其
「
人
中
」
下
端
特
别
突
出
垂
下
，
而
扎
纳
巴
扎
尔
所
造
文
殊
菩
萨
佛
像
，
口
与
鼻
宽
大
体
接
近
，
上
下
唇
都
较
厚
， 

好
像
仕
女
的
樱
桃
小

口
一
般
。
』
这
尊
铜
佛
像
同
样
具
有
浓
重
的
尼
泊
尔
风
格
的
特
点
：
面
庞
呈
圆
卵
形
，
带
青
春
稚
气
。
另
外
，
佛
像
冠
上
、
身
上
装
饰
珠
串
，
珠
粒
精
美
均

匀
，
饱
满
圆
润
，
通
体
婆
金
明
亮
。

 
 

佛
身
宽
肩
、
凸
胸
、
细
腰
是
帕
拉
王
朝
造
像
的
另
一
重
要
特
点
，
扎
纳
巴
扎
尔
继
承
了
这
种
手
法
，
在
肌
体
的
结
构
和
肌
肉
的
起
伏
都
有
所
调
整
，

变
得
圆
润
柔
和
但
不
失
丰
满
。
头

与
身
的
比
例
因
拉
长
了
上
身
，
使
其
身
材
修
长
匀
称
。
虽
然
阿
弥
陀
佛
高
髻
、
宝

冠
，
并
不
显
得
头
大
身
短
。
文
殊

菩
萨
本
为
男
性
，
上
身
赤
裸
，
仅
在
颈
、
胸
饰

以
项
链
，
但
在
扎
纳
巴
扎
尔
刀
斧

之
下
，
其
肌
体
秀
逸
而
无
肌
肉
起
伏
的
夸
张
，

面
相
、
肌
肤
、
胸
乳
、
手
足
等
，

均
呈
现
几
分
女
性
的
生
理
特
征
。
佛
结
跏
趺
坐

的
双
腿
问
刻
意
露
出
裙
角
，
宛
如

倒
置
开
张
的
扇
面
，
其
放
射
性
的
线
条
具
高
度

装
饰
性
。
此
处
是
扎
纳
巴
扎
尔
的

刻
意
之
举
，
有
别
于
写
实
处
理
手
法
，
也
是
扎

纳
巴
扎
尔
的
风
格
特
征
之
一
。
造

像
的
背
面
处
理
，
仍
然
是
一
丝
不
苟
。
帔
帛
和

缨
络
是
如
此
的
精
美
，
自
然
垂
落

的
如
此
生
动
，
表
现
出
高
超
的
写
实
技
艺
。

 
 

束
腰
仰
覆
式
莲
花
座
呈
半
月

型
，
台
座
较
高
，
花
瓣
上
下
宽
度
接
近
，
皆
饰

有
连
珠
纹
。
下
部
有
几
条
小
阶
梯
状
层
次
，
莲
瓣
靠
近
上
部
，
双
层
仰
覆
莲
，
交
错
分
布
，
束
腰
不
深
。
莲
瓣
扁
宽
而

尖
部
略
翘
。

 
 

扎
纳
巴
札
尔
造
像
，
是
清
代
藏
传
佛
教
区
域
盛
开
了
一
朵
炫
丽
的
艺
术
奇
葩
。
他
兼
容
并
蓄
了
帕
拉
王
朝
艺
术
风
格
的
凛
然
气
势
和
尼
泊
尔
艺
术
追
求

人
体
自
然
的
协
和
，
同
时
融
合
满
、
蒙
草
原
民
族
对
于
伟
岸
身
姿
和
珠
圆
玉
润
的
独
特
审
美
。
这
尊
文
殊
菩
萨
造
像
完
美
和
谐
，
崇
尚
肉
体
本
身
的
表
现
力

而
又
超
凡
脱
俗
，
金
色
的
躯
体
，
錾
纹
里
浸
满
古
老
而
细
碎
的
尘
埃
，
似
是
历
史
烽
烟
中
无
人
解
密
的
细
节
。
唯
美
的
气
韵
仿
佛
带
动
近
旁
的
扶
疏
花
草
轻

颤
着
枝
叶
应
和
，
从
而
使
观
者
每
个
毛
孔
不
约
而
同
地
努
力
膨
胀
着
谦
卑
聆
听
。

三
、
相
逢

 
 

相
隔
数
百
年
的
『
他
』
和
『
他
』
在
今
日
澄
澈
的
阳
光
下
遥
遥
相
望
，
无
言
喃
呢
着
深
深
慈
悲
。
虔
诚
相
望
，
恰
似
月
儿
静
调
苍
天
躁
阳
，
阴
阳
相

处
，
共
舞
尘
宇
弥
肠
！
岁
月
流
转
，
天
涯
海
角
犹
若
浮
云
流
水
，
情
不
自
禁
的
任
由
变
换
；
历
史
的
车
轮
不
曾
动
摇
的
碾
过
代
代
王
朝
，
时
光
见
证
着
盛
世

兴
衰
已
然
闪
过
，
回
肠
荡
气
的
传
说
仍
然
留
有
印
痕
。
永
恒
的
生
命
在
那
无
始
无
终
的
一
瞬
间
擦
出
火
花
，
以
超
脱
宗
教
之
外
的
唯
美
感
知
着
岁
月
洗
礼
的

缕
缕
金
光
。 



古
代
佛
教
艺
术
解
说

北
京
东
正
佛
像
部

 
 

帕
拉
王
朝
，
曾
是
古
印
度
东
北
部
的
一
个
小
邦
国
，
主
要
统
治
区
域
在
今
印
度
比
哈
尔
邦
和
孟
加
拉
一

带
。
帕
拉
王
朝
延
续
了4

0
0

多
年
（
约7

5
0

～1
2
0
0

年
）
，
于
公
元1

3

世
纪
初
伊
斯
兰
教
势
力
入
侵
后
灭
亡
，
印

度
本
土
佛
教
随
之
彻
底
溃
灭
。
帕
拉
王
朝
历
代
君
主
都
鼎
力
支
持
佛
教
，
尤
其
热
衷
于
密
教
，
不
仅
使
印
度
佛

教
达
到
了
最
后
的
高
峰
，
还
使
比
哈
尔
和
西
孟
加
拉
发
展
成
印
度
最
重
要
的
佛
教
研
究
中
心
，
也
是
印
度
佛

教
、
密
教
传
播
和
发
展
的
重
要
中
心
之
一
。

 
 

公
元8

～1
2

世
纪
是
帕
拉
佛
像
艺
术
的
创
作
时
期
，
合
金
铜
造
像
正
是
在
这
一
时
期
开
始
大
量
流
行
的
，

应
是
受
到
了
当
时
经
济
发
达
的
南
印
度
铸
造
技
术
的
影
响
。
由
于
帕
拉
王
朝
是
在
古
笈
多
王
朝
的
国
土
上
建
立

的
，
所
以
帕
拉
造
像
主
要
以
笈
多
造
像
的
样
式
和
技
法
为
主
。
除
了
按
照
密
教
教
义
和
仪
轨
的
规
定
外
，
也
会

融
入
由
印
度
各
地
来
此
取
经
学
道
的
教
徒
带
来
的
不
同
地
域
的
文
化
艺
术
。
从
严
格
意
义
上
讲
，
帕
拉
风
格
造

像
应
是
多
元
文
化
和
艺
术
融
合
的
形
式
，
具
有
浓
厚
的
密
教
色
彩
。
早
期
造
像
题
材
以
佛
和
菩
萨
为
主
，
密
教

题
材
造
像
尚
未
形
成
主
流
，
特
征
不
是
十
分
突
出
。
中
期
造
像
经
过
公
元8

～9

世
纪
两
百
余
年
的
发
展
之
后
，

于1
0

～1
1

世
纪
达
到
鼎
盛
。
这
一
时
期
的
造
像
面
相
庄
严
，
身
体
健
壮
，
颇
有
早
期
笈
多
造
像
的
典
雅
之
风
。

密
教
也
正
是
在
这
一
时
期
取
得
了
丰
硕
的
成
果
，
大
多
造
像
在
形
式
上
已
被
密
化
，
不
仅
造
型
复
杂
，
而
且
体

态
优
美
，
在
装
饰
上
也
已
逐
渐
变
得
较
为
繁
缛
华
丽
。

 
 

一
般
采
用
黄
铜
整
体
铸
造
佛
像
，
有
时
也
会
采
用
红
铜
和
青
铜
。
佛
像
多
不
鎏
金
，
身
体
光
润
圆
滑
，
铜

质
色
泽
温
润
，
错
银
和
错
嵌
红
铜
的
工
艺
手
法
会
时
常
使
用
，
有
的
还
施
以
泥
金
处
理
。
造
像
面
部
五
官
清

晰
，
眼
窝
深
陷
，
鼻
梁
直
挺
，
双
唇
紧
闭
，
为
典
型
的
印
度
人
长
相
。
躯
体
挺
拔
，
结
构
匀
称
，
肩
宽
腰
细
，

身
体
起
伏
变
化
较
为
明
显
，
应
是
当
地
人
真
实
的
特
征
写
照
。
菩
萨
像
通
常
头
顶
圆
柱
状
发
髻
冠
，
边
沿
饰
三

花
冠
，
造
型
较
为
低
矮
。
这
种
冠
式
在
当
时
非
常
流
行
，
亦
可
称
为
『
三
叶
冠
』
，
应
源
自
犍
陀
罗
地
区
。
耳

际
处
横
出
典
型
的
帕
拉
式
扇
形
冠
结
，
有
的
宝
缯
垂
至
肩
部
，
有
的
呈U

形
自
然
上
扬
。
身
体
婀
娜
多
姿
，
优

美
动
人
。
衣
质
薄
透
，
喜
用
敲
刻
出
的
梅
花
点
对
衣
着
进
行
装
饰
，
周
身
以
珠
宝
项
链
、
斜
披
的
圣
带
及
钏
陶

等
作
为
装
饰
。
台
座
样
式
大
多
为
束
腰
式
梯
形
仰
覆
莲
座
，
或
莲
座
和
六
足
折
角
高
台
相
结
合
的
形
式
，
也
有

少
数
莲
座
为
单
层
覆
莲
形
式
。
有
的
莲
瓣
短
小
饱
满
，
对
称
分
布
；
有
的
莲
瓣
扁
平
舒
展
，
紧
贴
座
壁
，
对
称

分
布
或
错
落
分
布
。
通
常
莲
座
上
下
边
沿
饰
联
珠
纹
，
有
的
仅
在
上
沿
饰
联
珠
纹
。

6
001

 

铜
红
度
母
像 

十
一
世
纪

高
：
5
∙
7
 
c
m

6
002

 

铜
摧
破
金
刚
像 

十
二
世
纪

高
：
7
∙
9 

c
m

6
003

 

黄
铜
嵌
红
铜
白
银
宝
冠
释
迦
牟
尼
佛
像 

十
世
纪

高
：
7
∙
6 

c
m

参
阅
：
《T

h
e 
S
cu
lp
tu
ral 

H
eritag

e 
O
f 
T
ib
et

》
，1

9
9
9

，p
.
6
6

6
004

 

铜
文
殊
菩
萨
像 

十
二
世
纪

高
：

∙
5 

c
m

参
阅
：
瑞
士
苏
黎
世
莱
特
博
格
博
物
馆
藏
品

6
005

 

铜
鎏
金
仁
钦
贝
像 

十
四
世
纪

高
：

∙
9 

c
m

说
明:

 

止
贡
·
仁
钦
贝
（1

1
4
3
-
1
2
1
7

年
）
，
藏
传
佛
教
止
贡
噶
举
派
创
始
人
。
自
幼
受
家
庭
熏
陶
学
佛
并
出

家
。
后
闻
帕
竹
大
师
多
吉
杰
布
之
名
，
前
往
参
学
，
得
其
印
可
。
帕
竹
大
师
圆
寂
后
，
曾
于1

1
7
7

至

1
1
7
9

年
曾
住
持
丹
萨
替
寺
。1

1
7
9

年
年
届3

7

岁
时
至
墨
竹
工
卡
止
贡
地
方
，
建
止
贡
提
寺
，
止
贡
巴
之

名
即
由
此
名
而
来
，
而
他
所
传
的
教
派
也
被
称
为
『
止
贡
噶
举
』
。
此
像
头
部
浑
圆
，
面
相
和
善
。
身

姿
挺
拔
，
结
构
匀
称
。
上
身
内
着
僧
祗
支
，
外
披
袒
右
肩
袈
裟
，
下
身
着
僧
裙
。
衣
服
紧
贴
躯
体
，
突

出
了
躯
体
的
起
伏
变
化
。
结
跏
端
坐
于
双
层
束
腰
莲
花
宝
座
上
，
左
手
横
置
双
膝
，
右
手
下
垂
结
触
地

印
。
莲
花
瓣
饱
满
有
力
，
上
下
对
称
分
布
，
环
绕
莲
座
一
周
。
莲
座
底
部
有
完
好
封
藏
，
封
底
盖
上
刻

画
十
字
金
刚
杵
，
形
制
考
究
。

参
阅
：
《P

ain
tin

g
 
T
rad

itio
n
s 
o
f 
th
e 
D
rig

u
n
g
 
K
ag

y
u
 
S
ch

o
o
l

》,
P
.
9
0

Lot.6003之参阅

《The Sculptural Heritage Of Tibet》，1999，p.66

Lot.6004之参阅

瑞士苏黎世莱特博格博物馆藏品

Lot.000之参阅

《Painting Traditions of the Drigung 

Kagyu School》,P.90



6
006

 

铜
鎏
金
四
臂
观
音
像 

十
四
世
纪

高
：
10
∙
3 

c
m

说
明:

 

全
跏
趺
坐
于
莲
花
宝
座
之
上
。
主
臂
两
手
合
掌
于
胸
前
，
表
智
慧
与
方
便
合
一
双
运
；
后
二
臂
右
手
持

念
珠
（
，
表
救
度
众
生
出
脱
轮
回
；
左
手
持
莲
花
，
表
清
净
无
烦
恼
。
肉
髻
高
耸
，
宝
珠
顶
严
，
头
戴

五
叶
花
冠
，
制
作
精
致
。
面
庞
丰
腴
，
白
毫
凸
显
，
慧
眼
凝
视
众
生
，
凡
被
其
观
者
尽
得
解
脱
。
上
身

袒
露
，
胸
前
饰
项
圈
璎
珞
，
下
身
着
长
裙
。
衣
缘
錾
刻
纹
样
精
美
。
束
腰
仰
覆
式
莲
花
座
，
束
腰
处
较

深
，
莲
花
瓣
修
长
舒
展
，
宛
若
菊
花
瓣
。
整
像
采
用
高
品
质
的
合
金
红
铜
铸
造
，
铜
质
莹
润
，
造
型
浑

厚
。
工
艺
精
湛
，
具
有
尼
泊
尔
造
像
的
艺
术
风
格
。

6
007

 

铜
鎏
金
释
迦
牟
尼
佛
像 

十
四
世
纪

高
：
9
∙
8 

c
m

说
明:

 

此
尊
采
用
红
铜
铸
造
，
造
额
头
宽
大
，
肉
髻
呈
缓
坡
状
，
耳
机
簪
花
。
面
颊
丰
腴
，
嘴
角
含
笑
略
向
内

收
，
神
态
沉
静
和
煦
。
特
别
是
佛
陀
的
神
态
，
慈
祥
大
睿
，
表
现
出
智
善
合
一
的
佛
性
。
肢
臂
浑
圆
，

挺
拔
伟
岸
。
薄
衣
贴
体
，
仅
在
衣
缘
处
装
饰
连
珠
纹
。
像
身
与
台
座
分
体
铸
造
，
再
铆
接
而
成
。

6
008

 
铜
鎏
金
胜
乐
金
刚
像 

十
四
世
纪

高
：
8
∙
8 
c
m

说
明:

 

此
像
四
面
十
二
臂
，
主
尊
头
戴
骷
髅
冠
，
四
面
依
次
表
示
增
益
、
息
灾
、
敬
爱
、
降
伏
四
种
事
业
和
功

德
。
每
面
各
具
三
目
，
表
示
能
观
照
过
去
、
现
在
和
未
来
三
世
。
十
二
只
手
象
征
克
服
十
二
种
缘
起
的

方
法
。
发
髻
高
耸
，
上
饰
月
牙
、
十
字
杵
，
相
容
威
猛
。
项
挂
五
十
人
颅
蔓
，
表
佛
教
全
部
经
典
。
腰

围
虎
皮
，
璎
珞
繁
缛
细
密
，
身
后
兜
象
皮
。
主
臂
左
手
执
铃
，
右
手
持
杵
，
拥
抱
金
刚
亥
母
。
其
余
各

手
分
持
法
斧
、
月
形
刀
、
三
股
戟
、
骷
髅
杖
、
金
刚
索
、
金
刚
钩
、
活
人
头
等
物
。
整
像
造
型
生
动
，

佛
父
表
情
威
而
不
恶
，
与
佛
母
相
拥
而
视
，
令
观
者
感
受
到
慈
爱
与
胜
乐
在
眼
神
间
的
交
流
，
颇
具
艺

术
感
染
力
，
不
失
为
一
件
小
巧
精
致
的
尼
泊
尔
马
拉
风
格
造
像
。

6
009

 

铜
鎏
金
释
迦
牟
尼
佛
像 

十
五
世
纪

高
：
15
∙
3 

c
m

说
明:

 

此
尊
肉
髻
圆
隆
，
宝
珠
顶
严
。
面
庞
丰
腴
，
眉
如
初
月
，
眼
睑
微
垂
，
高
鼻
薄
唇
，
相
容
和
煦
。
肩
胸

宽
厚
，
肢
体
圆
浑
，
腰
部
细
敛
。
身
着
袒
右
式
袈
裟
，
衣
缘
处
饰
以
凸
起
的
连
珠
，
其
间
錾
刻
缠
枝
花

卉
。
右
手
抚
膝
作
触
地
印
，
左
手
置
脐
前
结
禅
定
印
。
全
跏
趺
坐
。
台
座
上
横
置
金
刚
杵
，
表
示
佛
智

如
同
金
刚
一
样
坚
不
可
摧
。
据
载
，
尼
泊
尔
尺
尊
公
主
带
到
西
藏
的
释
迦
牟
尼
佛
像
就
有
这
种
横
置

金
刚
杵
的
造
型
。
西
藏
地
区
铸
造
。

6
01
0 

黄
铜
嵌
红
铜
白
银
弥
勒
佛
像 

十
三
世
纪

高
：
17
∙
8 

c
m

说
明:

 

拉
达
克
位
于
印
度
控
制
的
喀
什
米
尔
东
部
，
中
国
西
藏
阿
里
地
区
以
西
，
以
列
城
为
中
心
的
地
区
。

其
金
铜
造
像
具
有
独
特
艺
术
魅
力
和
审
美
情
趣,

是
西
藏
佛
教
造
像
艺
术
体
系
中
璀
璨
奇
葩,

主
要
流

行
于1

3
-
-
1
5

世
纪
。
造
像
特
征
主
要
表
现
为
材
质
多
采
用
黄
铜
俐
玛
，
胎
体
轻
盈
，
润
洁
光
亮
，
古

朴
典
雅
。
造
像
风
格
承
袭
了
印
度
帕
拉
造
像
的
艺
术
特
点
，
同
时
融
入
了
西
藏
的
审
美
情
趣
。
台
座

的
莲
瓣
较
大
，
饱
满
舒
展
，
并
在
底
边
装
饰
大
连
珠
纹
，
增
加
了
造
像
的
厚
重
感
。
眼
睛
、
嘴
唇
、

衣
缘
乃
至
指
甲
，
嵌
饰
红
铜
白
银
，
愈
显
典
雅
殊
胜
。

参

阅:

《B
U

D
D

H
I
S
T
 
S
C

U
L
P
T
U

R
E
S
I
N

 
T
I
B
E
T

》,
U

L
R

I
C

H
 
V

O
N
 

S
C
H
R
O
E
D
E
R
,
2
001

,
p
.
1
1
6
0

6
01
1
 

铜
鎏
金
罗
汉
像 

十
六
世
纪

高
：
13 

c
m

说
明:

 

此
尊
额
际
高
广
，
眉
头
微
皱
，
若
有
所
思
。
身
着
僧
衣
，
外
系
披
肩
，
垂
足
端
坐
于
须
弥
座
上
。
台

座
后
錾
刻
藏
文
铭
记
。

6
01
2
 

铜
鎏
金
绿
度
母
像 

十
三
至
十
四
世
纪

高
：
50 

c
m

说
明:

 

依
照
度
母
续
仪
轨
，
此
尊
呈
十
六
岁
妙
龄
少
女
相
。
头
戴
五
叶
冠
，
绀
蓝
吽
丝
三
分
二
挽
髻
于
顶
，

三 
 
 
 

分
一
成
两
绺
披
于
肩
臂
，
即
所
谓
『
半
攒
』
。
顶
严
饰
化
佛
阿
弥
陀
，
表
徵
绿
度
母
为
观

音
菩
萨
的
化
现
。
身
着
天
衣
重
裙
，
斜
披
络
腋
，
佩
戴
璎
珞
钏
环
，
披
帛
与
缯
带
飘
拂
。
掌
心
铭
刻

法
轮
，
左
手
当
胸
结
三
宝
印
，
右
手
施
与
愿
印
，
足
踏
一
茎
仰
莲
，
舒
坐
于
莲
花
轮
座
上
。
体
量
硕

大
，
鎏
金
完
好
。
佛
经
中
说
，
修
度
母
法
者
能
除
一
切
灾
难
、
魔
障
与
罪
业
，
祈
求
子
嗣
、
长
寿
及

财
富
皆
能
遂
愿
，
成
就
极
速
，
其
功
德
利
益
无
量
。

参
阅:

《B
U
D
D
H
IS
T
 
S
C
U
L
P
T
U
R
E
S
IN

 
T
IB

E
T

》,
U
L
R
IC

H
 
V
O
N
 
S
C
H
R
O
E
D
E
R
,
2
001

,
p
.
9
5
8

6
01
3
 

紫
檀
木
雕
大
成
就
者
像 

十
六
世
纪

Lot.217之参阅

《BUDDHIST SCULPTURESIN TIBET》,ULRICH 

VON SCHROEDER,2001,p.958

Lot.196之参阅

《BUDDHIST SCULPTURESIN TIBET》,ULRICH 

VON SCHROEDER,2001,p.1160



高
：
16
∙
5 

c
m

说
明:

 

此
尊
头
戴
花
蔓
，
发
髻
大
攒
，
发
绺
披
搭
肩
臂
。
面
庞
圆
润
，
蹙
眉
咧
口
，
目
光
垂
注
，
现
寂
忿
相
。

肩
胸
宽
厚
，
细
腰
鼓
腹
。
斜
披
络
腋
，
腰
围
短
裙
，
其
上
錾
刻
花
卉
纹
饰
。
瑜
伽
带
搭
肩
绕
体
。
右
手

持
金
刚
杵
，
左
手
于
身
后
撑
扶
台
座
。
左
腿
盘
曲
，
右
腿
弓
起
，
呈
游
戏
坐
姿
。
此
像
采
用
产
自
印
度

的
珍
稀
紫
檀
木
雕
造
而
成
，
造
型
生
动
传
神
，
栩
栩
如
生
。

6
01
4
 

铜
鎏
金
金
刚
杵 

明
永
乐

长
：
17
∙
2 

c
m

6
01
5
 

铜
错
金
银
金
刚
橛 

十
六
世
纪

长
：
16
∙
3 

c
m 

6
01
6
 

铜
鎏
金
绿
度
母
像 

十
五
世
纪

高
：
9
∙
6 

c
m 

说
明:

 
此
尊
头
戴
五
叶
宝
冠
，
细
眉
如
丝
，
鼻
梁
挺
拔
，
双
眼
微
俯
，
嘴
微
上
扬
，
耳
挂
珠
佩
环
形
铃
铛
，
缯

带
于
耳
畔
飘
扬
。
面
呈
少
女
相
，
容
貌
慈
祥
。
右
手
下
放
抵
于
膝
侧
施
与
愿
印
，
左
手
举
于
胸
前
结
说

法
印
，
丰
乳
细
腰
，
体
态
婀
娜
。
两
茎
莲
花
于
体
侧
绽
放
，
相
互
映
衬
，
相
得
益
彰
。
右
腿
舒
展
而
脚

踏
莲
花
，
代
表
随
时
准
备
起
身
救
度
苦
难
的
芸
芸
众
生
，
左
脚
则
横
盘
安
坐
于
束
腰
式
仰
覆
莲
花
座

上
。
整
像
鎏
金
且
镶
有
绿
松
石
，
身
形
流
畅
优
美
，
远
观
怡
然
大
方
，
近
赏
优
美
华
贵
。

6
01
7
 

铜
鎏
金
阿
弥
陀
佛
像 

十
五
世
纪

高
：
12
∙
6 

c
m 

说
明:

 

阿
弥
陀
佛
为
五
方
佛
之
一
，
是
西
方
极
乐
世
界
的
教
主
，
主
五
智
中
之
妙
观
察
智
。
此
尊
以
法
身
形
象
显

现
，
螺
发
绀
蓝
，
肉
髻
圆
隆
，
以
宝
珠
作
顶
严
。
高
鼻
薄
唇
，
目
光
下
敛
，
表
情
深
沉
内
省
。
身
着
袒
右

式
袈
裟
，
双
手
于
脐
前
结
禅
定
印
托
钵
。
跏
趺
端
坐
。
整
像
造
型
端
庄
，
鎏
金
厚
重
，
品
相
极
佳
。

6
01
8
 

铜
鎏
金
大
威
德
金
刚
像 

十
五
世
纪

高
：
12 

c
m 

说
明:

 

此
尊
为
藏
传
佛
教
格
鲁
派
主
修
的
双
身
怖
畏
金
刚
，
密
宗
无
上
瑜
伽
部
父
续
修
习
的
重
要
本
尊
。
此
像

为
九
头
三
十
四
臂
十
六
足
，
九
头
分
三
层
排
列
，
表
示
大
乘
佛
教
的
九
部
佛
经
。
正
面
为
牛
头
阎
王
，

暴
怒
中
流
露
欢
欣
，
代
表
征
服
死
亡
；
其
上
为
夜
叉
面
，
顶
端
为
文
殊
相
，
表
示
怖
畏
金
刚
为
文
殊
菩

萨
的
化
现
。
主
二
臂
拥
抱
明
妃
金
刚
起
尸
母
，
余
手
伸
向
两
边
，
各
执
法
器
。
明
妃
左
手
托
嘎
巴
拉
，

右
手
高
挚
钺
刀
，
左
腿
勾
在
主
尊
腰
间
，
呈
单
悬
姿
。
主
尊
十
六
足
，
应
踩
踏
八
明
王
、
明
妃
及
其
象

征
动
物
等
。
像
身
结
构
繁
复
，
工
艺
难
度
较
大
。
从
艺
术
风
格
看
，
受
明
代
宫
廷
造
像
的
影
响
较
大
，

铸
刻
精
细
，
装
饰
繁
缛
，
鎏
金
厚
实
。

参
阅
：
德
国
纳
高
拍
卖
，2

01
5

年
春
拍
封
面
，
成
交
价6

5

万
欧
元

6
01
9
 

铜
毗
卢
巴
像 

十
五
世
纪 

说
明:

 

毗
卢
巴
是
印
度
密
教
著
名
的
大
成
就
者
，
也
是
萨
迦
派
最
重
要
的
祖
师
。
此
尊
头
戴
花
蔓
冠
，
发
髻
大

攒
，
耳
铛
浑
圆
厚
重
。
面
庞
方
阔
，
眉
弓
隆
起
，
双
目
炯
炯
。
袒
胸
露
腹
，
佩
戴
项
链
及
穿
璧
式
璎

珞
，
禅
定
带
简
约
朴
素
。
左
手
托
嘎
巴
拉
，
右
手
上
举
结
期
克
印
，
舒
坐
于
莲
台
上
。
台
座
后
錾
刻
藏

文
铭
记
。

6
02
0 

铜
鎏
金
大
持
金
刚
像 

十
四
世
纪

高
：
44
∙
5 

c
m 

说
明:
 

又
名
金
刚
持
，
是
释
迦
牟
尼
佛
演
说
密
法
时
化
现
的
形
象
，
故
又
称
秘
密
主
。
此
尊
头
戴
花
冠
，
冠
叶

正
中
饰
宝
相
花
，
下
托
弯
月
形
饰
物
，
可
远
溯
至
西
亚
。
面
庞
丰
腴
，
眉
间
白
毫
凸
显
，
眼
睑
微
垂
，

相
容
宁
谧
。
身
着
天
衣
绸
裙
，
佩
戴
璎
珞
钏
环
。
跏
趺
端
坐
。
双
手
于
胸
前
结
吽
迦
罗
印
。
左
手
原
持

铃
，
右
手
应
执
杵
，
表
示
摧
毁
魔
敌
的
智
慧
与
法
力
。
整
像
体
量
硕
大
，
线
条
流
畅
。
像
身
与
台
座
分

体
铸
造
，
再
铆
接
而
成
。
冠
饰
及
璎
珞
钏
环
的
部
位
开
设
槽
孔
镶
嵌
宝
石
，
体
现
出
浓
郁
的
藏
中
地
区

造
像
的
艺
术
风
格
。

参
阅
：
《B

U
D
D
H
IS
T
 
S
C
U
L
P
T
U
R
E
S
 
IN

 
T
IB

E
T

》,
U
L
R
IC

H
 
V
O
N
 
S
C
H
R
O
E
D
E
R
,
2
001

,
p
.
2
5
5

6
02
1
 

铜
金
刚
亥
母
像 

十
六
世
纪

高
：
11 

c
m

说
明:

 

此
尊
头
戴
五
骷
髅
冠
，
头
右
上
方
长
出
一
个
猪
头
，
长
发
披
垂
于
身
后
，
动
感
流
畅
。
脸
型
为
典
型
的

尼
式
瓜
子
脸
，
面
具
三
目
，
直
鼻
小
口
，
相
容
寂
忿
，
耳
垂
圆
铛
。
扇
形
冠
结
，
宝
冠
后
缯
带
飞
扬
，

下
端
自
腋
下
自
然
飘
落
，
富
于
动
态
。
身
形
袒
露
，
身
材
丰
胸
细
腰
，
体
态
婀
娜
，
曼
妙
多
姿
。
周
身

装
饰
繁
缛
，
胸
前
佩
戴
璎
珞
骨
饰
，
项
挂
五
十
人
头
鬘
，
以
小
铃
花
朵
为
装
饰
，
手
足
饰
钏
镯
，
腰
系

璎
珞
裙
。
装
饰
造
型
精
致
美
观
，
刻
画
细
腻
生
动
。
全
像
躯
体
壮
硕
，
肌
肉
劲
健
有
力
，
体
态
优
美
富

Lot.6018之参阅

德国纳高拍卖，2015年春拍封面，成交价65万欧元

Lot.6020之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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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动
感
，
造
型
大
气
完
美
。
右
手
高
举
金
刚
杵
为
柄
的
钺
刀
，
左
手
当
胸
持
盈
血
的
颅
钵
，
右
足
上
屈

悬
空
，
左
足
弯
立
，
以
优
美
的
空
行
单
腿
舞
蹈
立
姿
立
于
台
座
之
上
。
在
藏
传
佛
教
中
，
金
刚
亥
母
为

噶
举
派
女
性
本
尊
之
首
，
上
师
相
应
法
也
以
金
刚
亥
母
为
本
尊
而
起
修
，
是
玛
尔
巴
、
米
拉
日
巴
的
秘

密
本
尊
。

6
02
2
 

黄
铜
嵌
红
铜
白
银
四
臂
观
音
像 

十
六
世
纪

高
：
11
∙
5 

c
m

说
明:

 

四
臂
观
音
是
藏
传
佛
教
最
受
尊
崇
的
本
尊
之
一
，
为
雪
域
西
藏
的
守
护
神
，
其
根
本
咒
语
『
嗡
嘛
呢
贝

昧
吽
』
是
广
为
传
诵
的
六
字
真
言
，
故
又
称
六
字
观
音
。
此
尊
头
戴
花
冠
，
发
髻
高
耸
，
宝
珠
顶
严
，

缯
带
束
成
蝶
状
。
面
庞
丰
腴
，
白
毫
圆
凸
，
相
容
和
煦
。
身
着
天
衣
绸
裙
，
佩
戴
璎
珞
钏
环
。
主
臂
二

手
合
掌
于
胸
前
，
后
二
臂
右
手
持
念
珠
，
左
手
执
莲
花
，
全
跏
趺
坐
于
莲
台
上
。

此
像
采
用
合
金
黄
铜
铸
造
，
眼
睛
嵌
银
，
眼
角
嵌
红
铜
，
面
颊
圆
腴
，
体
现
了1

5

至1
6

世
纪
后
藏
地
区

的
萨
迦
派
寺
院
的
造
像
风
格
。
半
月
形
仰
覆
莲
座
，
莲
瓣
修
长
，
并
保
留
了
原
封
底
，
愈
显
殊
胜
。

参
阅:

《B
U
D
D
H
IS
T
 
S
C
U
L
P
T
U
R
E
S
 
IN

 
T
IB

E
T

》,
U
L
R
IC

H
 
V
O
N
 
S
C
H
R
O
E
D
E
R
,
2
001

,
p
.
1
1
9
3
 

6
02
3
 

银
鎏
金
仁
钦
贝
像 

十
五
至
十
六
世
纪

高
：
7
∙
3 
c
m

说
明:

 

像
主
应
是
仁
钦
贝
（1

1
4
3

－1
2
1
7

）
，
他
是
止
贡
噶
举
的
高
僧
，
因
其
创
建
止
贡
替
寺
，
故
又
称
止
贡

巴
。
他
得
到
帕
木
竹
巴
的
真
传
，
密
法
修
证
极
高
又
持
戒
严
格
，
被
尊
为
世
间
怙
主
。
此
像
额
际
高
广
，

面
庞
圆
腴
，
高
高
颧
骨
和
招
风
耳
是
其
形
象
特
征
。
身
着
坎
肩
、
僧
裙
及
袒
右
式
袈
裟
，
外
披
僧
氅
，
这

也
是
藏
族
僧
人
特
有
的
服
饰
。
条
衣
纹
采
用
尼
泊
尔
珠
链
式
作
法
，
颇
具
层
次
感
。
右
手
抚
膝
施
触
地

印
，
左
手
结
禅
定
印
。
跏
趺
端
坐
。
莲
座
上
横
置
金
刚
杵
，
被
认
为
是
金
刚
座
释
迦
牟
尼
佛
的
象
征
。

参
阅:

《
师
道—

辽
楼
居
藏1

4

至1
7

世
纪
藏
传
佛
教
上
师
像
》
，
香
港
瀚
海
编
，2

01
5

，p
.
1
7
8
-
1
8
1

6
02
4
 

铜
鎏
金
喜
金
刚
像 

十
六
世
纪

高
：
17
∙
5 

c
m

说
明:

 

此
尊
歡
喜
金
剛
造
型
出
眾
，
精
細
入
微
，
技
臻
藝
絕
。
主
尊
八
面
十
六
臂
二
足
，
每
面
三
目
，
獠
牙
交

錯
，
頭
戴
人
骷
髏
冠
，
紅
髮
束
髻
，
項
戴
五
十
人
頭
項
鍊
。
手
臂
以
扇
形
托
吽
嘎
巴
拉
碗
，
碗
中
分
別

站
立
不
同
的
神
獸
。
左
腿
屈
，
右
腿
伸
，
抱
著
吽
吽
三
目
、
頭
骨
為
珞
、
右
手
持
月
刀
、
左
手
持
顱
碗

的
明
妃
『
金
剛
吽
我
佛
母
』
，
威
立
於
雙
層
蓮
花
寶
座
上
，
腳
下
踩
二
仰
臥
外
道
，
表
示
降
服
邪
惡
和

無
明
。
歡
喜
金
剛
是
密
宗
無
上
瑜
伽
部
母
續
尊
奉
的
重
要
本
尊
，
也
是
薩
迦
派
道
果
修
法
尊
奉
的
主
要

本
尊
。
藏
語
稱
為
『
吽
巴
多
結
』
，
又
被
叫
作
『
飲
血
金
剛
』
或
『
歡
喜
佛
』
，
『
歡
喜
』
的
更
深
意

思
是
通
過
修
行
所
獲
得
的
大
自
在
、
大
自
由
和
大
解
吽
，
也
就
是
真
正
的
身
心
合
一
的
大
歡
喜
境
界
。

傳
說
歡
歡
喜
金
剛
是
大
自
在
天
之
吽
子
，
是
一
個
象
徵
殘
害
世
界
的
大
荒
之
神
；
而
明
妃
則
是
觀
世
音

菩
薩
的
化
身
之
軀
，
以
救
世
渡
難
為
本
，
以
其
擁
抱
吸
其
荒
神
之
大
惡
之
源
，
鎮
壓
受
攝
邪
惡
和
邪

欲
，
以
其
達
到
自
在
歡
喜
，
所
以
也
稱
其
吽
『
歡
喜
天
』
。
整
尊
造
像
法
器
俱
全
，
保
存
完
整
，
面

相
、
瓔
珞
、
蓮
瓣
具
有
典
型
的
十
四
世
紀
西
藏
尼
泊
爾
風
格
，
其
銅
質
精
純
，
金
水
濃
厚
，
鑄
造
精

美
，
反
映
了
當
時
西
藏
地
區
政
權
雄
厚
的
實
力
。
此
類
型
造
像
數
量
稀
少
，
極
為
珍
貴
。

参
阅
：
德
国
收
藏
家
格
尔
德
藏
品
展

6
02
5
 

铜
鎏
金
绿
度
母
像 

十
六
世
纪

高
：
15
∙
1 

c
m

说
明:

 

此
尊
头
戴
尼
式
帽
冠
，
面
如
满
月
，
白
毫
圆
凸
，
眉
线
高
挑
，
眼
睑
微
垂
，
嘴
唇
丰
润
。
神
态
寓
刚
毅

于
柔
美
，
顾
盼
间
流
露
出
慈
悲
情
怀
。
上
躯
袒
露
，
细
腰
丰
乳
，
佩
戴
项
饰
及
钏
环
。
其
左
手
当
胸
结

三
宝
印
，
右
手
施
与
愿
印
的
瞬
间
动
作
，
给
整
个
形
体
带
来
了
动
感
。
特
别
是
像
身
明
朗
的
轮
廓
线
，

构
成
造
型
上
优
雅
柔
丽
又
颇
具
个
性
的
婀
娜
体
态
与
韵
律
之
美
。

6
02
6
 

铜
鎏
金
金
刚
瑜
伽
母
像 

十
七
世
纪

高
：
19
∙
2 

c
m 

来
源
：
美
国
著
名
古
董
商D

o
ris 

W
ien

er

（1
9
2
2
-
2
01
1

）
旧
藏

说
明:

 

金
刚
瑜
伽
母
是
金
刚
亥
母
不
现
猪
首
的
形
象
，
也
是
她
作
为
上
乐
金
刚
明
妃
时
的
形
象
。
此
尊
金
刚
瑜

伽
母
右
脚
悬
空
、
姿
态
轻
盈
灵
动
，
于
般
若
烈
焰
中
翩
翩
起
舞
。
身
披
人
头
蔓
，
周
身
以
链
珠
璎
络
为

饰
，
华
贵
精
美
。
三
目
圆
睁
，
呈
忿
怒
相
。
右
手
上
扬
高
举
可
以
砍
断
一
切
愚
昧
，
勾
回
真
性
智
慧
的

钺
刀
；
左
手
于
胸
前
结
期
吽
印
，
上
翘
的
食
指
象
征
着
不
动
如
来
之
字
符
『H

U
M

』
的
凶
残
特
质
，

这
种
特
质
可
以
恫
吓
一
切
邪
恶
之
敌
，
许
多
怒
相
神
都
结
此
手
印
。
整
像
胎
体
厚
重
，
造
型
生
动
，
堪

称
西
藏
十
七
世
纪
的
造
像
佳
制
。

6
02
7
 

铜
鎏
金
文
殊
菩
萨
像 

十
七
世
纪

高
：
40
∙
5 

c
m

说
明:

 

第
一
世
哲
布
尊
丹
巴
法
名
扎
那
巴
扎
尔
（Z

a
n
a
b
a
za
r

）
是
外
蒙
史
上
最
著
名
的
宗
教
家
、
艺
术
家
、

Lot.6023之参阅

《师道—辽楼居藏14至17世纪藏传佛教上师像》

2015，p.178-181

Lot.6024之参阅

德国收藏家格尔德藏品展

Lot.6026

美国著名古董商 Doris Wiener

Lot.6022之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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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筑
师
、
医
生
及
诗
人
，
其
家
族
源
自
成
吉
思
汗
黄
金
家
族
。
早
年
入
藏
时
经
五
世
达
赖
喇
嘛
封
为
哲

布
尊
丹
巴
呼
图
克
图
，
康
熙
三
十
年
（1

6
9
1

）
受
封
呼
图
克
图
大
喇
嘛
，
驻
京
十
余
年
为
太
后
、
皇
后

传
法
，
能
出
人
禁
宫
和
康
熙
大
帝
私
交
甚
密
，
与
内
蒙
的
章
嘉
呼
图
克
图
、
西
藏
的
达
赖
喇
嘛
、
班
禅

额
尔
德
尼
并
称
为
藏
传
佛
教
的
四
大
领
袖
。 

 
 
 
 
 
 
 
 
 
 
 
 
 
 
 
 
 
 
 
 
 
 
 
 
 
 
 
 
 
 
 
 
 
 
 
 

蒙
古
扎

那
巴
札
尔
艺
术
为
清
代
藏
传
佛
教
区
域
盛
开
的
一
朵
炫
丽
的
艺
术
奇
葩
，
在
清
代
藏
传
佛
教
艺
术
中
独

树
一
帜
，
自
成
一
派
。
主
要
流
行
于
十
七
世
纪
晚
期
至
十
八
世
纪
早
期
，
此
尊
即
为
扎
那
巴
札
尔
造
像

的
典
范
之
作
。
造
像
风
格
中
融
合
了
帕
拉
王
朝
艺
术
的
纤
柔
之
美
，
尼
泊
尔
艺
术
的
自
然
协
和
，
蒙
古

 
 
 
 
 
 

草
原
文
化
的
健
硕
伟
岸
身
姿
以
及
内
地
追
求
装
饰
性
的
珠
圆
玉
润
之
美
，
具
有
极
强
的
艺
术
感
染
力
，

备
受
国
际
艺
术
品
市
场
的
认
可
。

参
阅
：
《T

reasu
res 

o
f 
M
o
n
g
o
lian

 
A
rt

》
，2

005

，p
.
2
8
-
2
9

6
02
8
 

银
六
世
达
赖
喇
嘛
仓
央
嘉
措
像 

十
七
世
纪

高
：
5
∙
5 

c
m

说
明:

 

六
世
达
赖
喇
嘛
仓
央
嘉
措,

原
名
洛
桑
仁
钦
仓
央
嘉
措,

诞
生
于1

6
8
3

年
（
藏
历
第
十
一
绕
迥
水
猪
年
）

3

月1

日
。1

6
9
7

年
被
当
时
的
西
藏
摄
政
王
第
巴
·
桑
杰
嘉
措
认
定
为
五
世
达
赖
的
转
世
灵
童
，
同
年
在

桑
杰
嘉
措
的
主
持
下
在
布
达
拉
宫
举
行
了
坐
床
典
礼
。2

0

多
岁
时
，
作
为
上
层
统
治
阶
级
争
权
夺
利
牺

牲
品
的
仓
央
嘉
措
，
开
始
了
自
己
的
流
浪
生
活
，
生
活
极
为
艰
苦
。
由
于
接
触
过
广
大
的
人
民
群
众
，

有
丰
富
的
生
活
实
践
，
从
而
写
出
了
优
美
动
人
的
《
仓
央
嘉
措
情
歌
》
。
后
世
对
其
评
价
为
，
六
世
达

赖
以
世
间
法
让
俗
人
看
到
了
出
世
法
中
广
大
的
精
神
世
界
，
他
的
诗
歌
和
歌
曲
净
化
了
一
代
又
一
代
人

的
心
灵
。
他
用
最
真
诚
的
慈
悲
让
俗
人
感
受
到
了
佛
法
并
不
是
高
不
可
及
，
他
的
特
立
独
行
让
我
们
领

受
到
了
真
正
的
教
义
。

6
02
9
 

铜
鎏
金
弥
勒
菩
萨
像 
十
八
世
纪

高
：
10
∙
7 

c
m

6
03
0 

铜
鎏
金
绿
度
母
像
、
大
梵
天
像 
十
六
世
纪
、
十
七
世
纪

高
：
11
∙
6 

c
m
、
高
：
10
∙
1 

c
m

6
03
1
 

铜
鎏
金
菩
提
塔.

尊
胜
塔 

十
八
世
纪

高
：
21
∙
5 

c
m
、
高
：
18
∙
6 

c
m

说
明:

 

菩
提
塔
是
为
了
纪
念
释
迦
牟
尼
佛
顿
悟
成
道
而
建
，
佛
陀
在
菩
提
树
下
禅
定
七
日
，
第
七

夜
瞻
望
诸
星
而
证
得
无
上
正
觉
，
此
为
佛
教
创
立
之
始
，
亦
为
发
展
之
源
，
故
菩
提
塔
在

佛
教
中
有
其
重
要
性
，
而
菩
提
塔
为
善
逝
八
佛
塔
之
一
，
亦
称
降
魔
塔
，
有
佛
陀
降
魔
成
道

之
意
涵
。
塔
瓶
正
面
开
『
眼
光
门
』
，
塔
门
内
有
释
迦
牟
尼
成
道
像
，
门
下
则
有
代
表
佛

陀
降
伏
四
魔
而
大
彻
大
悟
的
四
级
方
阶
，
阶
下
承
四
面
浮
雕
狮
子
和
摩
尼
宝
珠
的
塔
座
。                                                      

尊
胜
塔
是
佛
教
所
奉
『
八
大
佛
塔
』
（
聚
莲
塔
、
菩
提
塔
、
吉
祥
塔
、
神
变
塔
、
天
降
塔
、
和
合
塔
、

尊
胜
塔
和
涅
盘
塔
）
之
一
，
是
为
纪
念
佛
陀
在
毗
舍
离
城
加
持
延
寿
三
个
月
所
建
，
为
三
阶
层
圆
形

塔
，
眼
光
门
内
绘
有
一
尊
三
面
六
臂
尊
胜
佛
母
像
，
为
尊
胜
塔
明
显
标
志
两
座
塔
由
上
而
下
分
别
为
吽

顶
、
华
盖
、
塔
颈
、
塔
瓶
、
塔
座
。
吽
顶
以
日
月
为
饰
，
象
征
佛
光
普
照
，
而
日
月
下
的
华
盖
刻
宝
相

花
纹
，
纹
饰
繁
美
，
再
下
则
为
塔
颈
，
十
三
层
相
轮
两
侧
有
火
焰
型
饰
带
。
整
体
鎏
金
，
纹
饰
繁
缛
华

丽
，
工
艺
极
为
精
巧
。

6
03
2
 

木
雕
漆
金
六
臂
玛
哈
嘎
拉
像 

[

清]

乾
隆

高
：
17 

c
m

说
明:

 

大
黑
天
，
梵
文M

a
h
ā

k
ā

la

，
藏
語
吏
簏
稏
匏
吏
簏
，
意
譯
為
大
黑
、
大
時
、
大
黑
神
或
大
黑
天
神

等
，
音
譯
為
摩
訶
迦
羅
、
莫
訶
哥
羅
、
瑪
哈
嘎
拉
等
。
他
是
婆
羅
門
教
濕
婆
即
大
自
在
天
的
化
身
，
後

為
佛
教
吸
收
而
成
為
護
法
神
。
在
密
宗
中
大
黑
天
是
重
要
的
護
法
神
，
是
專
治
疾
病
之
醫
神
與
財
富
之

神
。
藏
傳
佛
教
認
為
大
黑
天
是
毗
盧
遮
那
佛
即
大
日
如
來
降
魔
時
呈
現
出
的
忿
怒
相
。
有
六
臂
、
四

臂
、
二
臂
瑪
哈
嘎
拉
三
種
。
六
臂
瑪
哈
嘎
拉
是
香
巴
噶
舉
派
護
法
神
，
亦
是
格
魯
派
的
護
法
神
。
此
大

黑
天
坐
像
為
一
面
、
三
目
、
六
臂
像
，
頭
戴
五
葉
骷
髏
冠
，
圓
瞪
怒
視
，
濃
眉
，
闊
鼻
，
厚
唇
。
眉
、

嘴
、
吽
腮
及
下
頦
蓄
有
卷
鬚
，
呈
忿
怒
像
。
兩
耳
戴
圓
環
，
耳
垂
上
以
蛇
為
飾
，
繒
帶
繞
腦
後
雙
臂
飛

揚
。
上
身
袒
露
，
胸
前
掛
有
骷
髏
長
鏈
。
正
左
臂
屈
於
胸
前
，
手
托
嘎
巴
拉
碗
，
內
盛
如
人
血
相
之
甘

露
。
右
手
持
鉞
刀
伸
入
嘎
巴
拉
碗
中
。
另
四
臂
置
身
體
兩
側
，
左
上
手
高
舉
三
叉
戟
，
左
下
手
持
金
剛

索
，
右
上
手
握
骷
髏
念
珠
，
右
下
手
托
嘎
巴
拉
鼓
。
兩
側
上
臂
並
拉
象
皮
一
張
，
披
於
背
部
。
兩
腿
一

躬
一
展
，
腳
踏
毗
那
夜
迦
。
毗
那
夜
迦
橫
躺
單
層
仰
覆
蓮
花
座
，
象
鼻
側
倒
在
地
，
右
手
托
起
嘎
巴
拉

碗
，
左
手
舉
花
果
。
整
體
造
像
體
態
威
猛
，
寶
相
莊
嚴
，
承
德
避
暑
山
莊
、
雍
和
宮
多
見
此
類
木
雕
金

漆
佛
教
器
物
，
為
乾
隆
時
期
木
刻
漆
器
精
品
。

参
阅
：
北
京
雍
和
宫
藏
造
像

6
03
3
 

铜
鎏
金
关
平
像 

[

清]

乾
隆

Lot.6027之参阅

《Treasures of Mongolian Art》，2005，p.28-29

Lot.6032之参阅

北京雍和宫藏造像



高
：
14
∙
3 

c
m

说
明:

 

此
件
造
像
取
材
关
平
献
印
，
关
平
为
蜀
汉
名
将
关
羽
之
子
，
东
吴
趁
关
羽
攻
樊
城
时
，
突
然
背
弃
吴
蜀

同
盟
，
偷
袭
荆
州
，
关
平
与
其
父
关
羽
一
同
被
擒
，
最
后
被
斩
于
临
沮
县
。
关
平
的
形
象
随
着
后
世
人

们
对
关
羽
的
崇
拜
而
丰
满
起
来
，
民
间
也
有
供
奉
关
羽
同
事
供
奉
关
平
，
周
仓
的
习
俗
。

其
头
戴
纶
巾
，
双
目
低
垂
，
气
宇
轩
昂
。
身
披
铠
甲
，
帛
带
绕
双
肩
自
然
下
垂
至
腿
部
后
向
上
呈
祥
云

状
翻
卷
。
双
脚
平
行
站
立
，
双
手
捧
持
印
玺
，
身
姿
挺
拔
，
躯
体
雄
健
。
此
像
做
工
精
细
，
铠
甲
刻
画

写
实
，
鎏
金
灿
然
，
应
为
乾
隆
宫
廷
造
像
。

6
03
4
 

铜
鎏
金
无
量
寿
佛 

十
八
世
纪

高
：
21
∙
5 

c
m

说
明:

 

此
尊
作
菩
萨
装
束
。
头
戴
宝
冠
，
发
髻
高
耸
，
宝
珠
顶
严
。
形
貌
端
庄
，
白
毫
凸
显
，
现
少
年
容
颜
。

身
着
天
衣
绸
裙
，
佩
饰
璎
珞
钏
环
，
长
珠
链
由
两
乳
外
侧
环
绕
。
双
手
结
禅
定
印
捧
长
寿
宝
瓶
，
瓶
中

插
吉
祥
草
。
跏
趺
端
坐
。
莲
座
台
基
较
高
，
并
饰
以
连
珠
纹
。
莲
瓣
紧
贴
座
壁
而
不
强
调
其
饱
满
，
仰

覆
瓣
对
称
排
列
，
底
边
圆
缓
呈
卷
唇
状
。
整
像
具
有
喀
尔
喀
蒙
古
造
像
的
典
型
风
格
。

6
03
5
 

铜
鎏
金
阿
弥
陀
佛
像 

明

高
：
58
∙
5 

c
m

说
明:

 

此
尊
螺
结
细
密
，
肉
髻
呈
缓
丘
状
，
髻
珠
凸
现
。
额
际
宽
平
，
面
颊
丰
满
，
双
目
微
合
，
相
容
和
煦
。

肩
胸
宽
厚
，
身
着
袈
裟
，
衣
缘
錾
刻
缠
枝
莲
纹
，
胸
前
以
双
线
浅
刻
『
卍
』
字
。
双
手
于
脐
前
结
禅
定

印
。
跏
趺
端
坐
。
此
像
由
黄
铜
铸
造
，
胎
体
厚
重
敦
实
，
像
身
比
例
匀
称
，
是
明
代
内
地
汉
传
造
像
的

佳
制
。

参
阅:

《
汉
传
佛
像
时
代
与
风
格
》
封
面
，
黄
春
和
著

Lot.6035之参阅

《汉传佛像时代与风格》封面，黄春和著

北京(公司及直属办事处)
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甲19号嘉盛中心1708
电话：65935768
传真：65936557
邮编：100020
E-mail：service@dongzhengpm.com

	 	 	 	 	 	 	 	

上海办事处

联系人：张正宇
上海市闵行区金江路528号虹桥古玩城C130大丰堂
电话：021-52342169	 	 	 	 	 	 	

日本大阪办事处

常驻连络者：陈华毅
住所： 590-0132大阪府堺市南区原山台5丁1-21-208
TEL/FAX：072-249-7625
携带电话：090-3124-1126
メールアドレス：chenhuayi2004@hotmail.com 

日本东京办事处

常驻连络者：阴玉慧
住所： 272-0033千葉県市川市市川南1-1-1 1613号室
TEL/FAX：047-326-6757
携带电话：080-6635-5165
メールアドレス：cccyyc@hotmail.com 

上海
上海瞿氏艺术品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金江路528号虹桥古玩城三层C130大丰堂

电话：021-54337660
	 	 	
台北
上榕古美术

地址：台北市仁爱路三段24巷3-11号1楼
电话：886-2-23259801
传真：886-2-2325-9858
	 	
扫叶山房

地址：台北市仁爱路三段24巷6号1楼
电话：886-2-27012081
传真：886-2-23257399	 	 	 	 	 	 	 	

	
高雄
联合古文物

地址：高雄市三民区十全二路67号2楼
电话：886-7-3219888
传真：886-7-3163915
	 	 	
香港
永宝斋

地址：香港荷李活道76-78

电话：852-25488702
传真：852-25598568	 	 	 	 	 	 	

凌琅阁

地址：香港荷李活道197号
电话：852-28512383
传真：852-27740928
	 	 	

江苏
扬州文物公司

地址：扬州市盐阜西路1号
移动电话：13806035978
电话：0514-87318439
	 	
金沙阁

地址：苏州市定慧寺巷126号
电话：0512-65233168
	 	 	

浙江
杭州涤园

地址：杭州市文三西路569号康新花园B座1803
电话：0571-85029711

仁隆古玩

地址：慈溪市阳明山庄英雄路1号楼
电话：0574-63890201
	 	
大壮博古斋

地址：宁波市天胜花鸟市场3号门旁边C13号
传真：0574-87179168
	 	 	
江西
枫溪堂

地址：南昌市榕门路218号5栋东单元212室
电话：0791-6708660
传真：0791-6708663
	 	 	
辽宁
辽宁福比德文化艺术品有限公司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团结路7-1号（1-13-4）
电话：024-22595733
传真：024-22595308
	 	 	
广东
深圳古玩城卓玉馆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新秀路口深圳古玩城
传真：0755-25668886	 	 	 	 	 	

	
旗峰山艺术博物馆

地址：东莞市东城区东城中路32号
电话：0769-23365220
传真：0769-23365220
	 	 	
福建
谦记古美术馆

地址：厦门市湖滨中路100号白鹭洲东公园C幢
电话：0592-2209995
传真：0592-5320009
	 	
唐颂古玩城

地址：厦门市斗西路209号
电话：0592-2971333

图录预订及业务合作
CATALOG BOOKING AND BUSINESS COOPERATION



委托的，应当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拍卖合同。 

第四十三条 拍卖人认为需要对拍卖标的进行鉴定的，可以进行鉴定。 

鉴定结论与委托拍卖合同载明的拍卖标的状况不相符的，拍卖人有权要求变更

或者解除合同。 

第四十四条 委托拍卖合同应当载明以下事项： 

（一）委托人、拍卖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 

（二）拍卖标的的名称、规格、数量、质量； 

（三）委托人提出的保留价； 

（四）拍卖的时间、地点； 

（五）拍卖标的交付或者转移的时间、方式； 

（六）佣金及其支付的方式、期限； 

（七）价款的支付方式、期限； 

（八）违约责任； 

（九）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 

第二节 拍卖公告与展示 

第四十五条 拍卖人应当于拍卖日七日前发布拍卖公告。 

第四十六条 拍卖公告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拍卖的时间、地点； 

（二）拍卖标的； 

（三）拍卖标的展示时间、地点； 

（四）参与竞买应当办理的手续； 

（五）需要公告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七条 拍卖公告应当通过报纸或者其他新闻媒介发布。 

第四十八条 拍卖人应当在拍卖前展示拍卖标的，并提供查看拍卖标的的条件及

有关资料。 

拍卖标的的展示时间不得少于两日。 

第三节 拍卖的实施 

第四十九条 拍卖师应当于拍卖前宣布拍卖规则和注意事项。 

第五十条 拍卖标的无保留价的，拍卖师应当在拍卖前予以说明。 

拍卖标的有保留价的，竞买人的最高应价未达到保留价时，该应价不发生效

力，拍卖师应当停止拍卖标的的拍卖。 

第五十一条 竞买人的最高应价经拍卖师落槌或者以其他公开表示买定的方式确

认后，拍卖成交。 

第五十二条 拍卖成交后，买受人和拍卖人应当签署成交确认书。 

第五十三条 拍卖人进行拍卖时，应当制作拍卖笔录。拍卖笔录应当由拍卖师、

记录人签名；拍卖成交的，还应当由买受人签名。 

第五十四条 拍卖人应当妥善保管有关业务经营活动的完整账簿、拍卖笔录和其

他有关资料。 

前款规定的账簿、拍卖笔录和其他有关资料的保管期限，自委托拍卖合同终止

之日起计算，不得少于五年。 

第五十五条 拍卖标的需要依法办理证照变更、产权过户手续的，委托人、买受

人应当持拍卖人出具的成交证明和有关材料，向有关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手续。 

第四节 佣金 

第五十六条 委托人、买受人可以与拍卖人约定佣金的比例。 

委托人、买受人与拍卖人对佣金比例未作约定，拍卖成交的，拍卖人可以向委

托人、买受人各收取不超过拍卖成交价百分之五的佣金。收取佣金的比例按照

同拍卖成交价成反比的原则确定。 

拍卖未成交的，拍卖人可以向委托人收取约定的费用；未作约定的，可以向委

托人收取为拍卖支出的合理费用。 

第五十七条 拍卖本法第九条规定的物品成交的，拍卖人可以向买受人收取不超

过拍卖成交价百分之五的佣金。收取佣金的比例按照同拍卖成交价成反比的原

则确定。 

拍卖未成交的，适用本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八条 委托人违反本法第六条的规定，委托拍卖其没有所有权或者依法不

得处分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拍卖人明知委托人对拍卖

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没有所有权或者依法不得处分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第五十九条 国家机关违反本法第九条的规定，将应当委托财产所在地的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或者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指定的拍卖人拍卖的物品

擅自处理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

分，给国家造成损失的，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条 违反本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未经许可登记设立拍卖企业的，由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

的罚款。 

第六十一条 拍卖人、委托人违反本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未

说明拍卖标的的瑕疵，给买受人造成损害的，买受人有权向拍卖人要求赔偿；

属于委托人责任的，拍卖人有权向委托人追偿。 

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瑕

疵担保责任。 

因拍卖标的存在瑕疵未声明的，请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自当事人知

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 

因拍卖标的存在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请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第六十二条 拍卖人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参与竞买或者委

托他人代为竞买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拍卖人给予警告，可以处拍卖佣金

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拍卖人在自己组织的拍卖活动中拍卖

自己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拍卖所得。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委托人参与竞买或者委托他人代为竞买

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对委托人处拍卖成交价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恶

意串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拍卖无效，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由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对参与恶意串通的竞买人处最高应价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

款；对参与恶意串通的拍卖人处最高应价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法第四章第四节关于佣金比例的规定收取佣金的，拍卖人应

当将超收部分返还委托人、买受人。物价管理部门可以对拍卖人处拍卖佣金一

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六章 附则 
第六十七条 外国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委托拍卖或者参加

竞买的，适用本法。 

第六十八条 本法施行前设立的拍卖企业，不具备本法规定的条件的，应当在规

定的期限内达到本法规定的条件；逾期未达到本法规定的条件的，由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注销登记，收缴营业执照。具体实施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第六十九条 本法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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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拍卖行为，维护拍卖秩序，保护拍卖活动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拍卖企业进行的拍卖活动。 

第三条 拍卖是指以公开竞价的形式，将特定物品或者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价

者的买卖方式。 

第四条 拍卖活动应当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诚实

信用的原则。 

第五条 国务院负责管理拍卖业的部门对全国拍卖业实施监督管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拍卖业的部门

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拍卖业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章 拍卖标的 
第六条 拍卖标的应当是委托人所有或者依法可以处分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 

第七条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买卖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不得作为拍卖标的。 

第八条 依照法律或者按照国务院规定需经审批才能转让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

在拍卖前，应当依法办理审批手续。 

委托拍卖的文物，在拍卖前，应当经拍卖人住所地的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依法鉴

定、许可。 

第九条 国家行政机关依法没收的物品，充抵税款、罚款的物品和其他物品，按

照国务院规定应当委托拍卖的，由财产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

府和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指定的拍卖人进行拍卖。 

拍卖由人民法院依法没收的物品，充抵罚金、罚款的物品以及无法返还的追回

物品，适用前款规定。

 
第三章 拍卖当事人 
第一节 拍卖人 

第十条 拍卖人是指依照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的从事拍卖活动

的企业法人。 

第十一条 拍卖企业可以在设区的市设立。设立拍卖企业必须经所在地的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拍卖业的部门审核许可，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第十二条 设立拍卖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一百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注册资本； 

（二）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住所和章程； 

（三）有与从事拍卖业务相适应的拍卖师和其他工作人员； 

（四）有符合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规定的拍卖业务规则； 

（五）符合国务院有关拍卖业发展的规定；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三条 拍卖企业经营文物拍卖的，应当有一千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注册资本，

有具有文物拍卖专业知识的人员。 

第十四条 拍卖活动应当由拍卖师主持。 

第十五条 拍卖师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高等院校专科以上学历和拍卖专业知识； 

（二）在拍卖企业工作两年以上； 

（三）品行良好。 

被开除公职或者吊销拍卖师资格证书未满五年的，或者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

罚的，不得担任拍卖师。 

第十六条 拍卖师资格考核，由拍卖行业协会统一组织。经考核合格的，由拍卖

行业协会发给拍卖师资格证书。 

第十七条 拍卖行业协会是依法成立的社会团体法人，是拍卖业的自律性组织。

拍卖行业协会依照本法并根据章程，对拍卖企业和拍卖师进行监督。 

第十八条 拍卖人有权要求委托人说明拍卖标的的来源和瑕疵。 

拍卖人应当向竞买人说明拍卖标的的瑕疵。 

第十九条 拍卖人对委托人交付拍卖的物品负有保管义务。 

第二十条 拍卖人接受委托后，未经委托人同意，不得委托其他拍卖人拍卖。 

第二十一条 委托人、买受人要求对其身份保密的，拍卖人应当为其保密。 

第二十二条 拍卖人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以竞买人的身份参与自己组织的拍卖活

动，并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竞买。 

第二十三条 拍卖人不得在自己组织的拍卖活动中拍卖自己的物品或者财产

权利。 

第二十四条 拍卖成交后，拍卖人应当按照约定向委托人交付拍卖标的的价款，

并按照约定将拍卖标的移交给买受人。 

第二节 委托人 

第二十五条 委托人是指委托拍卖人拍卖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的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 

第二十六条 委托人可以自行办理委托拍卖手续，也可以由其代理人代为办理委

托拍卖手续。 

第二十七条 委托人应当向拍卖人说明拍卖标的的来源和瑕疵。 

第二十八条 委托人有权确定拍卖标的的保留价并要求拍卖人保密。 

拍卖国有资产，依照法律或者按照国务院规定需要评估的，应当经依法设立的

评估机构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确定拍卖标的的保留价。 

第二十九条 委托人在拍卖开始前可以撤回拍卖标的。委托人撤回拍卖标的的，

应当向拍卖人支付约定的费用；未作约定的，应当向拍卖人支付为拍卖支出的

合理费用。 

第三十条 委托人不得参与竞买，也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竞买。 

第三十一条 按照约定由委托人移交拍卖标的的，拍卖成交后，委托人应当将拍

卖标的移交给买受人。 

第三节 竞买人 

第三十二条 竞买人是指参加竞购拍卖标的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第三十三条 法律、行政法规对拍卖标的的买卖条件有规定的，竞买人应当具备

规定的条件。 

第三十四条 竞买人可以自行参加竞买，也可以委托其代理人参加竞买。 

第三十五条 竞买人有权了解拍卖标的的瑕疵，有权查验拍卖标的和查阅有关拍

卖资料。 

第三十六条 竞买人一经应价，不得撤回，当其他竞买人有更高应价时，其应价

即丧失约束力。 

第三十七条 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不得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 

第四节 买受人 

第三十八条 买受人是指以最高应价购得拍卖标的的竞买人。 

第三十九条 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拍卖标的的价款，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

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或者由拍卖人征得委托人的同意，将拍卖标的再行

拍卖。 

拍卖标的再行拍卖的，原买受人应当支付第一次拍卖中本人及委托人应当支付

的佣金。再行拍卖的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的，原买受人应当补足差额。 

第四十条 买受人未能按照约定取得拍卖标的的，有权要求拍卖人或者委托人承

担违约责任。 

买受人未按照约定受领拍卖标的的，应当支付由此产生的保管费用。

 
第四章 拍卖程序 
第一节 拍卖委托 

第四十一条 委托人委托拍卖物品或者财产权利，应当提供身份证明和拍卖人要

求提供的拍卖标的的所有权证明或者依法可以处分拍卖标的的证明及其他资料。 

第四十二条 拍卖人应当对委托人提供的有关文件、资料进行核实。拍卖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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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规则制定
本规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和有关民事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参照国际通行惯例

制定。

第二条 规则效力
本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组织和举行拍卖活动。参加本公司拍卖活动的各方

当事人之间发生争议的，依据本规则处理。本规则是约束拍卖人、委托人、竞买人、买受人和其它拍

卖活动相关当事人的重要合同依据，是委托拍卖合同和拍卖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竞买人无论以何种

方式参与竞投，均视为完全接受本规则。

第三条 特别提示
凡参加本公司举办拍卖活动的各方必须认真阅读并遵守本规则，并对参加本公司拍卖活动的行为负

责。各方自行承担因未认真阅读本规则而产生的后果。任何参加本公司拍卖活动的人均视为认可并承

诺遵守本规则，受本规则约束并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第四条 亲自审看
本公司特别声明对拍卖品的真伪及/或品质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本公司对拍卖品的任何描述、说

明、意见，仅供竞买人参考，在任何情况下均不构成对拍卖品真伪及/或品质的保证或担保。

竞买人应当亲自或委托专家审看、考量拍卖品的实际状况，对自己竞买拍卖品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而非依靠拍卖人制作的拍卖图录以及其它形式的影像制品或宣传品之表现做出决定。

第五条 合同生效
在本公司拍卖活动中，竞买人的最高应价经拍卖师落槌或者以其他公开表示买定的方式确认时，表明

该竞买人成为该拍卖品的买受人，该拍卖品买卖合同关系即合法成立、生效。各方即应按照法律规

定、本规则及相关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

第六条 名词解释
本规则各条款内，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一）“拍卖人”指本公司，即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

（二）“委托人”指委托拍卖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本规则中，除非另有说明或根据文义特

殊需要，委托人均包括委托人的代理人；

（三）“竞买人”指参加拍卖人举办的拍卖活动办理了必要登记手续或者虽未办理登记手续但实际参

加竞买的自然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对拍卖品的买

卖条件或对竞买人的资格有规定的，竞买人应当具备规定的条件或资格。本规则中，除非另

有说明或根据文义特殊需要，竞买人均包括竞买人的代理人；

（四）“买受人”指在拍卖人举办的拍卖活动中以最高应价购得拍卖品的竞买人；

（五）“拍卖品”指委托人委托拍卖人进行拍卖的物品或权利；

（六）“拍卖成交日”指在拍卖人举办的拍卖活动中，拍卖师以落槌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认某拍卖品达

成交易的日期；

（七）“成交价”指拍卖师落槌决定将拍卖品售予买受人的价格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认达成交易的价

格；

（八）“拍卖收益”指支付委托人的款项净额，该净额为从成交价中扣除佣金和各项费用后的余额；

（九）“购买价款”指买受人因购买拍卖品而应支付的包括成交价、佣金和各项费用在内的价款总

额；

（十）“各项费用”指拍卖人对拍卖品进行保险、制作拍卖品图录和其它形式的宣传品、包装、运

输、存储等所收取的费用，以及处理因委托人、买受人拒不履行义务而应当支付的所有款项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执行费等）；

（十一）“保留价”指委托人经与拍卖人协商后书面确认的拍卖品的最低售价。

第二章 关于拍卖人
第七条 决定权
拍卖人对下列事宜拥有完全的决定权：

（一）通过拍卖品图录、新闻媒体或其他载体对任何拍卖品作任何内容说明或评价；

（二）在拍卖图录中插图、拍卖品展览及其他形式的展示活动中的安排及所应支付费用的标准；

（三）确定拍卖品的起拍价；

（四）决定拍卖时间、拍卖地点、拍卖条件、拍卖方式等事项；

（五）对委托人及其代理人、竞买人及其代理人的身份以拍卖人认为合理的方式进行核查，决定是否

接受委托拍卖或同意参加竞买，决定是否认可委托人或竞买人之代理人的代理；

（六）在接受委托拍卖后的任何阶段，进一步确定拍卖品是否适合拍卖人拍卖；

（七）拒绝不宜参加拍卖活动的人进入拍卖场所，或在拍卖会现场进行拍照、摄像等活动；

（八）拍卖师有权调整竞价阶梯、拒绝任何竞买，在出现争议时，将拍卖品重新拍卖；

（九）接受委托人授权，同意以特殊付款条件支付购买价款。

第八条 鉴定权
拍卖人认为需要时，可以对拍卖品进行鉴定、评估。鉴定、评估结论与委托拍卖合同载明的拍卖品的

状况不符的，拍卖人有权要求变更或者解除委托拍卖合同。

第九条 著作权
委托人委托拍卖人拍卖，即自动授权拍卖人对拍卖品自行制作照片、图示、图录、其他形式的影像制

品或进行文字说明。拍卖人有权对拍卖品制作照片、图示、图录或其它形式的影像制品，并依法享有

著作权，有权对其加以使用。

第十条 责任免除
拍卖人作为拍卖活动的组织者，不因委托人的违约或侵权行为对买受人承担责任，也不因买受人的违

约或侵权行为对买受人承担责任。

第十一条 拍卖推介
拍卖人在对拍卖品进行展览、出版或发表的图录、文告中，对拍卖品的作者、年代、尺寸、质地、装

裱、来源、真实性、保存情况、估价、评价等方面的口头或书面陈述均属参考性意见，并可于拍卖前

修订，而非拍卖人对拍卖品的真实性、价值、色调、质地、有无缺陷等所作的担保。

第十二条 拍卖记录
拍卖人在进行拍卖过程中制作拍卖笔录，拍卖笔录由拍卖师、记录人签名。

第十三条 保密责任
拍卖人有义务为委托人、竞买人及买受人保守秘密，维护委托人、竞买人、买受人和拍卖人的正当权

益不受损害。

第三章 关于委托人
第十四条 委托拍卖登记
委托拍卖人拍卖时，委托人为自然人的，必须持有身份证、护照等有效身份证件登记，与拍卖人签订

委托拍卖合同；委托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除持有效注册登记文件外还必须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及合法的授权委托证明文件进行登记，与拍卖人签订委托拍卖合同。

第十五条 委托人之代理人
代理委托人拍卖，应向拍卖人出具相关委托证明文件。委托人的代理人为自然人的，必须持身份证、

护照等有效身份证件登记；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凭有效注册登记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

者合法的授权委托证明文件登记。

第十六条 委托人之保证
委托人就其委托拍卖品向拍卖人及买受人负有如下保证责任：

（一）委托人应当保证对拍卖品拥有完整的所有权或合法的处分权，未在拍卖品上设定任何抵押，

对该拍卖品的拍卖不会侵害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 ( 包括著作权权益 ) ，亦不违反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若因委托人违反上述保证或保证失实，造成拍卖品的实际所有权人或声称

拥有权利的任何第三人提出索赔或诉讼，致使拍卖人及／或买受人蒙受损失时，委托人应当

赔偿拍卖人及／或买受人因此所遭受的一切损失，并承担因此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和支出（包

括到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二）委托人应当尽其所知，对拍卖品的来源、真伪、品质、品相方面存在的瑕疵等进行全面、详尽

的披露和说明，不存在任何隐瞒、虚构或遗漏之处。拍卖人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若因委托

人未披露拍卖品瑕疵或者披露失实、披露不全，造成买受人及／或其他任何第三方提出索赔

或诉讼，致使拍卖人蒙受损失时，委托人应当赔偿拍卖人及／或买受人因此所遭受的一切损

失，并承担因此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和支出（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委托人在委托拍卖合同上签字即视为对上述两款内容做出书面保证／声明和承诺。

第十七条 保留价
所有拍卖品原则上均设有保留价，拍卖人与委托人约定无保留价的除外。保留价数额由委托人提出，经

与拍卖人协商后以书面形式确认。保留价数额一经双方确认，其更改须事先征得对方同意。

拍卖品流拍之后，拍卖人有权以其保留价在该次拍卖会后出售，委托人须向拍卖人支付佣金。在任何

情况下，拍卖人在拍卖品未达保留价不成交时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十八条 交付拍卖品
委托人应在签署委托拍卖合同时或拍卖人指定的日期在拍卖人指定地点将拍卖品交付拍卖人。交付的

拍卖品与委托人之前描述或提供的拍卖品不符的，拍卖人有权拒收、解除合同并有权根据是否已将拍

卖品列入图录或其他宣传品要求委托人参照本规则有关撤拍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第十九条 拍卖中止
如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则拍卖人可以在实际拍卖前的任何时间中止委托拍卖：

（一）拍卖人对拍卖品的归属或真实性、品质等持有异议；

（二）第三人对拍卖品的归属或真实性持有异议且能够提供异议所依据的相关证据材料，并按照拍卖

人规定交付担保金，同时愿意对中止拍卖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及全部损失承担相应责任；

（三）有证据表明委托人已经违反或将要违反本规则的任何条款；

（四）存在其他合理原因。

中止事由消除后，拍卖人有权自行决定继续拍卖或是最终不予拍卖。拍卖人决定继续拍卖的，无需再

经委托人同意，且委托人应继续履行合同。

第二十条 未上拍
拍卖人和委托人签订委托拍卖合同后、实际拍卖前的任何时间，因任何原因最终决定对委托拍卖品不予

拍卖的，委托拍卖合同自委托人收到拍卖人不予拍卖或领取拍卖品的通知时解除。拍卖人对中止拍卖及

不予拍卖不承担违约责任。委托人应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七日内自行领取委托拍卖品。

第二十一条 委托人撤拍
委托人在拍卖日前任何时间，向拍卖人发出书面通知说明理由并经拍卖人同意后，可撤回其拍卖品。

但撤回拍卖品时，若拍卖图录或其它宣传品已经开始印刷，则委托人应当支付拍卖人相当于该拍卖品

保留价百分之二十的违约款项。如拍卖图录或其它宣传品尚未印刷，则委托人应当支付拍卖人相当于

该拍卖品保留价百分之十的违约款项。无保留价的，以约定的保险金额为准。因委托人撤回拍卖品而

引起的其它责任均由委托人自行承担，拍卖人不承担责任。

委托人应在拍卖人同意撤拍后七日内付清约定的违约款项并自行领取拍卖品。

第二十二条 自动受保
除委托人另有书面指示外，在签署合同并将拍卖品实际交付拍卖人后，拍卖品将自动受保于拍卖人的

保险，保险金额以双方在委托拍卖合同中确定的保留价为准 ( 无保留价的，以该拍卖品约定的保险

金额为准：调整拍卖保留价的，以该拍卖品原保留价为准 ) 。此保险金额只适用于保险和索赔，并

非拍卖人对该拍卖品价值的保证或担保，也不意味着该拍卖品可售得相同于该保险金额之款项。 

第二十三条 保险期限
如果拍卖成交，保险期限截止拍卖成交日次日起第七日凌晨零点。期满前买受人领取拍卖物品的，则

保险期限提前终止。如果拍卖未成交，则保险期限截止到本公司发出取回拍卖品通知次日起第七日凌

晨零点。

第二十四条 保险费
除非委托人与拍卖人另有约定，拍卖成交后，委托人应向拍卖人支付相当于成交价百分之一的保险

费。如果拍卖未能成交，委托人应支付相当于保留价百分之一的保险费。

第二十五条 风险自担
如委托人以书面形式告知拍卖人不需投保其拍卖品，则风险由委托人自行承担，我公司不对拍卖品的

损毁、灭失等风险承担任何责任。

第二十六条 保险免责
因自然磨损、固有瑕疵、内在或潜在缺陷、物质本身变化、自燃、自热、氧化、锈蚀、渗漏、鼠咬、
虫蛀、大气(气候或气温) 变化、湿度或温度转变、正常水位变化或其他渐变原因以及因地震、海
啸、战争、类似战争行为、敌对行为、武装冲突、恐怖活动、谋反、政变、罢工、暴动、民众骚乱及
核裂变、核聚变、核武器、核材料、核辐射以及放射性污染对拍卖品造成的任何毁损、灭失，以及由
于任何原因造成的图书框架或玻璃、囊匣、底垫、支架、装裱、插册、轴头或类似附属物的毁损、灭
失，拍卖人不负赔偿责任。

第二十七条 保险赔偿
凡属因拍卖人为拍卖品所购保险承保范围内的事件或灾害所导致的拍卖品毁损、灭失，应根据保险法

律法规处理。拍卖人在向保险公司进行理赔并获得保险赔偿后，从保险赔款中扣除拍卖各项费用后余

款支付给委托人。

第二十八条 竞买禁止
委托人不得竞买自己委托拍卖人拍卖的拍卖品，也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竞买。

第二十九条 佣金及费用
除委托人与拍卖人另有约定外，委托人授权拍卖人按成交价百分之十扣除佣金并同时扣除其它各项费

用。委托人同意本公司按照本规则第四十四条规定向买受人收取佣金和其他各项费用。

第三十条 转让义务
拍卖成交且买受人付清全部购买价款后，须委托人配合办理权利转让等必要手续的，委托人应当于买

受人支付购买价款后七日内协助买受人办理拍卖品的权利转让等手续。如果拍卖成交后委托人拒不转

让拍卖品，拍卖人可以要求委托人按照撤拍承担违约责任并承担此次拍卖中买受人和委托人双方应当

支付的佣金及其他各项费用，也可以要求委托人继续履行合同。逾期转让拍卖品期间，委托人向拍卖

人支付成交价每日万分之五的逾期履行合同违约金。

第三十一条 支付拍卖收益
在买受人付清全部购买价款之后且委托人已经履行转让义务的，拍卖人支付委托人拍卖收益。如买受

人按本规则规定自拍卖成交日起七日内向拍卖人付清全部购买价款，则拍卖人应自拍卖成交日起三十

日后以人民币为结算方式将拍卖收益支付委托人。如买受人在拍卖成交日起七日后付清全部购买价

款，委托人在付款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转让手续的，委托人在转让手续办理完毕七日后领取

拍卖收益，但此日期不得早于拍卖成交日起第三十日。

第三十二条 流拍
如果拍卖品未能成交，委托人应自拍卖结束之日起七日内领取拍卖品，并向拍卖人支付保留价百分之

三的未拍出手续费及其它各项费用。

第三十三条 逾期领取拍卖品
撤拍、未上拍或未成交时，委托人在本规则规定的期限届满时未领取拍卖品的，拍卖品的毁损和灭失

等一切风险及仓储、保管、包装、运输等费用由委托人承担，且需向拍卖人支付保留价每日千分之一

的保管费。如果委托人超过指定期限后三十日内仍未领取拍卖品，拍卖人有权以公开拍卖或其他出售

方式按拍卖人认为合适的条件出售该拍卖品，而且出售价格可以低于保留价。拍卖人有权从出售收益

中扣除委托人应支付的费用及再次拍卖该拍卖品的所有费用，余款由委托人自行领取。出售收益不足

以支付因此产生的全部费用的，委托人需另行支付。

如委托人在上述指定期限内要求拍卖人协助其退回拍卖品并经拍卖人同意，拍卖品自离开拍卖人住所

或指定地点后的一切风险及费用由委托人承担。除非委托人特别指明并预先支付保险费，拍卖人无义

务对拍卖品在离开拍卖人住所或指定地点后予以投保。 如委托人要求拍卖人协助以邮寄、快递或其

他通过第三方的运输方式退回其拍卖品，一旦拍卖人将拍卖品交付邮寄、快递、运输部门、公司或其

雇员/分支机构，则视为拍卖人已退回该拍卖品，同时应视为委托人已领取该拍卖品。

第三十四条 知情责任
委托人有权利和义务通过参加拍卖会或前来查询等方式主动了解拍卖品交易情况，拍卖人不承担主动

告知义务。

第三十五条 税项
委托人所得的拍卖收益应向政府纳税。有关法律规定拍卖人有代扣代缴义务的，拍卖人将依照法律规

定执行，委托人应承担相应税费并协助办理所有手续。

第四章 关于竞买人和买受人
第三十六条 竞买登记
参加竞买应在拍卖日前按照拍卖人的要求办理登记手续，以取得拍卖活动的竞买权，成为竞买人。

竞买人为自然人的，应在拍卖日前凭身份证、护照等有效身份证件填写并签署登记文件，领取竞买号

牌；竞买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在拍卖日前凭有效的注册登记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者

合法的授权委托手续填写并签署登记文件，领取竞买号牌。竞买人对其领取的竞买号牌应妥善保管，

不得出借或转让。在竞买人擅自出借或转让竞买号牌或者未先行向拍卖人书面报失的情况下，竞买人

对持有其竞买号牌的行为人的竞买行为承担责任。

第三十七条 委托代理竞买
竞买人应亲自出席拍卖会。特殊情况不能出席的，也可委托代理人参加竞买。委托代理人参加拍卖活

动，应在办理竞买人登记手续同时按照拍卖人要求提供代理竞买的委托书和代理人的身份证、护照等

有效身份证件，并经拍卖人以书面形式认可竞买人之代理人身份，否则参加竞买的行为人当然被视为

竞买人本人。

代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参加竞买或进行虚假代理等恶意参加竞买的行为，均由

行为人自行承担买受人的责任。

第三十八条 保证金
竞买人参加拍卖活动，应在领取竞买号牌前交纳保证金，保证金的具体数额由拍卖人在拍卖日前公

布。竞买人未能购得拍卖品，则保证金在拍卖日后七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返还竞买人；竞买人购得拍

卖品，则保证金抵扣购买价款，如有余额在竞买人领取拍卖品时返还。

第三十九条 委托拍卖人代理竞买
竞买人委托拍卖人竞买，应在拍卖活动举行前与拍卖人签订委托竞买协议，办理委托手续，向拍卖人

出具书面委托竞买授权书，支付保证金。竞买不成功的，拍卖人不收取任何服务费。

第四十条 委托竞买之免责
拍卖人及职员对代理竞买过程中出现的过失、疏忽、竞买未成功或无法代为竞买不承担责任。

第四十一条 委托解除
委托竞买人如要解除委托竞买协议，应在拍卖活动举行前书面通知拍卖人。

第四十二条 委托在先原则
两个或两个以上委托竞买人以相同委托竞买价对同一拍卖品竞买成功，则最先同拍卖人签订委托代理

竞买协议者为成功竞买者。

第四十三条 成交
竞买人以最高应价经拍卖师落槌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认成交时，则竞买人成功竞买拍卖品，成为买受

人，买受人须当场签署成交确认书。

第四十四条 成交价款及佣金
买受人应在成交当场向拍卖人付清成交价款并支付相当于成交价百分之十五的佣金及其他各项费用等

所有购买价款。买受人如不能当场付清成交价款及佣金等购买价款的，应当场支付不少于成交价百分

之三十的预付款，其余款项于拍卖成交日起七日内（含成交日）一次付清。

买受人在当次拍卖活动中累计购买拍卖品三件以上（包含三件）或者购买价款累计超过伍佰万元的，

未能当场付清款项又不支付百分之三十预付款时，仍要继续参加拍卖人举行的拍卖活动的，拍卖人有

权要求买受人当场支付不低于已购拍卖品购买价款的百分之二十的履约保证金。该买受人拒绝支付

的，拍卖人有权拒绝其继续参与竞买，有权当场撤销与其之前的拍卖交易并将拍卖品重新拍卖。

买受人同意本公司按照本规则第二十九条规定向委托人收取佣金及其他各项费用。

第四十五条 支付币种
所有价款应以拍卖人指定的货币支付，如买受人以拍卖人指定的货币以外的其他货币支付，应按买受

人与拍卖人约定的汇价折算或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于买受人付款日前一工作日公布的人民币与该币种的

汇价折算。拍卖人为将买受人所支付之该种外币兑换成人民币所发生的所有银行手续费和其它费用，

均由买受人承担。

第四十六条 领取拍卖品
买受人应在付清购买价款后当日领取或受让拍卖品，至迟不超过付清价款后七日。买受人未付清购买

价款的，无权领取或者受让拍卖品。

第四十七条 所有权及风险转移
买受人全额支付购买价款后，方可获得拍卖品的所有权。

拍卖品的风险在拍卖成交日起（含成交日）满七日，或买受人领取所购拍卖品后，或向本公司付清全

部购买价款后（以较早发生日期为准）转移至买受人由买受人承担。

第四十八条 逾期付款责任
若买受人未能按照本规则规定及时付清购买价款，则拍卖人可以采取下列一种或多种措施：

（一）买受人未在本规则规定期限内付清购买价款的，所交保证金不予退还。

（二）买受人超过规定付款期限三十日仍未付款的，拍卖人要求买受人继续履行拍卖交易的，买受

人向拍卖人支付逾期付款部分每日万分之五的逾期付款违约金，直至买受人付清全部款项之

日止；拍卖人要求解除拍卖交易的，买受人向拍卖人支付相当于佣金和成交价之和的百分之

二十的违约金，解除拍卖交易，且所交保证金不予退还。

（三）买受人超过规定付款期限三十日仍未付款，买受人未承担上述违约责任的情况下，拍卖人可以

撤销向同一买受人拍出的任何拍卖交易，保留向买受人追究因撤销交易所造成的损失权利；

亦可并用或单独使用留置，留置拍卖人向同一买受人拍卖的任何拍卖品，以及由拍卖人因任

何原因占有买受人的任何其他财产权利。留置期间发生的一切费用、风险由买受人承担。拍

卖人有权依法处分留置物，处分留置物所得不足抵偿应付价款的，本公司有权另行追索。

（四）自始无实际履约意思或无实际履约能力而恶意参与竞买的买受人，在拍卖活动中累计购买拍品

三件以上（包含三件）或者购买价款累计超过壹佰万元，致使拍卖人和其它竞买人丧失签订

拍卖合同机会且在拍卖成交日起三个月之内全部未履行的，视为诈骗，拍卖人有权追究买受

人刑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 逾期领取或受让拍卖品责任
（一）买受人因未按时付清购买价款不能领取或受让拍卖品，或者虽付清价款但未按时领取或受让拍

卖品的，应当承担逾期领取或受让拍卖品责任。逾期领取或受让拍卖品，拍卖人向买受人收

取成交价每日千分之一的保管费、搬运费等，并由买受人承担拍卖品的搬运、储存及保险等

费用和拍卖品的毁损、灭失风险。即使该拍卖品仍由拍卖人或其他当事人代为保存，拍卖人

或其他当事人对任何原因所致的该拍卖品的毁损、灭失不承担责任。

（二）若买受人迟延领取或受让拍卖品超过三十日，拍卖人有权以公开拍卖或其他出售方式按拍卖人

认为合适的条件出售该拍卖品，而且出售价格可以低于成交价。买受人除应当支付第一次拍

卖中买受人和委托人双方应当支付的佣金及其他各项费用外，还应支付再次拍卖中买受人应

支付的佣金及其他各项费用或以其他方式出售该拍卖品的所有费用。拍卖人有权从出售收益

中扣除买受人应支付的所有费用，如有余款由买受人自行领取，所得款项不足以抵扣购买价

款的差额由买受人支付。

第五十条 包装及搬运
拍卖人应买受人要求代为包装及处理购买的拍卖品，仅应视为拍卖人对买受人提供的服务，拍卖人可

酌情决定是否提供此项服务，若因此发生任何损失均由买受人自负。

第五十一条 拍卖品出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限制带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的拍卖

品，拍卖人将在拍卖图录中或拍卖会现场予以说明，买受人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行办理出境手续。

第五章 其他
第五十二条 通讯登记
委托人和竞买人应当将有效、固定、准确的通讯联络方式登记为拍卖人要求登记的有效通讯方式作为

通知及联系途径。以邮递方式发出的，交付邮递部门时视为通知之日；以传真方式发出的，发送传真

之日为通知之日。

若通讯方式发生变更，应立即书面告知拍卖人，登记无效的通讯方式或通讯方式变更后没有及时告知

拍卖人，致使拍卖人无法通知或联系相关当事人的，拍卖人不承担责任。本公司可按照原登记的通讯

地址和方式发出通知，从通知发出之日视为收到。

第五十三条 争议解决
因参加拍卖人举办的拍卖活动而发生的任何争议，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向拍卖人所在地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五十四条  修改和解释
本规则在施行过程中如有修改，拍卖活动适用最新版本规则，未通知委托人和买受人的除外。拍卖人

有权对本规则进行解释，并有权解释和处理本规则以外的特殊问题和未尽事宜。

第五十五条  规则适用
本规则为当事人之间合约的一部分，除违反拍卖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外，应优先适用本规

则。本规则没有规定的，适用有关法律规定。本规则和相关法律均无规定的，适用国内行业惯例或国

际惯例。国内惯例和国际惯例不一致的，以国内惯例为准。

第五十六条 施行时间
本规则于2012年9月1日开始施行。

拍 卖 规 则 拍 卖 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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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正2015年秋季拍卖会
委托竞买授权书

邮寄或传真至：

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甲19号嘉盛中心1708

邮编：100020

公司电话：+8610-6593 5768/9172/9175/8438

公司传真：+8610-6593 6557

拍卖现场电话：+8610-8455 1756

拍卖现场传真：+8610-8455 1757

人民币账户：

开户名称：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

账号：110061575018800002183

开户行：交通银行北京东三环支行

兹申请并委托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就下列编号之拍卖品

及价格代为竞投，并同意如下条款：

一、委托人承诺并同意遵守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拍卖

规则》之各项条款。

二、若竞投成功，须同时缴纳成交价款及成交价款15%的

佣金，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对竞投不成功不承担任

何责任。

三、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拍卖规则》之“委托竞买之

免责”条款，均为不可争议之条款；委托人须最迟在

拍卖日前二十四小时签署“委托竞买授权书”并附有

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同时支付保证金，否则恕不

接受该委托；交纳保证金金额以本公司实际收到的款

项金额为准。

四、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对拍卖品真伪及品质不承担瑕

疵担保责任。

五、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根据竞价阶梯代为竞投，成交

价格不得高於表列委托价。

本人知悉并接受：

★ 两个或两个以上委托竞买人以相同委托竞买价对同一

拍卖品竞买成功，则按照《拍卖规则》之“委托在先

原则”确定成功竞买者。

★ 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仅接受本书面格式的“委托竞

买授权书”。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护照号码：	 	 	 	 	

地址及邮编：		 	 	 	 	

移动电话：	 	 	 	 	 	 	 	 	 	 	

传真：		 	 	 	 	 	 						固定电话：	 	

交纳保证金金额：	 		大写：												 	 	 	 	 	 	

若未成功竞投，请将已交纳保证金退还至以下帐户：

姓名：						 	 	 	 	 	 	 	 	 	 	 																											

开户行：													 	 	 	 		 	 	 	 	 	 	 																

帐号：			 	 	 	 	 	 	 	 	 	 	 	 	 	 	 	 	 	 	 	

委托竞买拍品明细表

图录号 	 	 	 拍卖品名称 	出价(人民币)

※此表可复印使用	
委托人签字：																				 	 日期：	



Tel: 8610-65935768    Fax: 8610-65936557
http: //www.dongzhengauction.com E-mail: service@dongzhengpm.com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甲19号嘉盛中心1708  邮编：1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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